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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類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不以處
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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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99 年 3 月 4 日，中華航空公司 CI5233 班機，編號 B-18723，

機型 B747-400 貨機，於 0638 時(當地時間 3 月 3 日 1338 時)，由

美國安克拉治國際機場起飛，目的地中華民國桃園國際機場。  

駕駛員於輸入跑道分析系統所需資料時，誤用錯看之電腦飛航計

畫中落地總重為起飛總重，造成計算結果係錯誤之起飛推力、起飛參

考速度及起飛外型，未獲離地所需升力，離地仰角與攻角過大，致機

尾觸地。  

該機於起飛仰轉離地時，駕駛員帶桿發生 stick shaker 警示，駕

駛員放開操縱桿並以手動增大推力後繼續起飛。駕駛員於空中檢查艙

壓儀表及發動機無不正常顯示，於 1648 時落地後維修人員檢查發現

後段機腹蒙皮有實質損害。 

歷 7 月餘之事實資料蒐集作業，於民國 99 年 7 月 27 日完成本

事故調查事實資料報告確認並上網公布，同時展開分析作業。綜整相

關意見後，於民國 99 年 12 月 22 日將「調查報告草案」函送相關機

關（構），請其提供意見。經專案調查小組參採相關機關（構）之回

覆意見，彙整本調查報告草案之內容後，於民國 100 年 4 月 26 日經

本會第 144 次委員會議審核，增修訂通過，並於民國 100 年 5 月 27

日對外發布。 

本會依據事實資料進行分析，提出以下之調查發現及改善建議。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CM 1 輸入跑道分析系統所需資料時，誤用及錯看電腦飛航計畫

中落地總重為起飛總重，復 CM 2 未交叉確認輸入資料之正確

性，於取得跑道分析系統輸出之起飛性能數據後，又未確實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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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數據；致未發現輸入錯誤之起飛總重，造成計算結果係錯誤

之起飛推力、起飛參考速度及起飛外型。（1.16.2、2.1.1.1.2）  

2. CM 2 按跑道分析系統所計算之錯誤起飛推力輸入飛航管理系

統，使該系統未能算得起飛參考速度，致起飛速度頁面之 V1、VR、

V2欄位皆顯示“- - -＂，且該機駕駛員未及時獲知“- - -＂之意

義，最終決定以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輸入飛航管

理系統。（2.1.1.2） 

3. CM 3 於滑行中曾查閱跑道分析手冊以驗證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

正確性，惟「起飛總重」之來源係使用該系統輸出之數據，而非

載重平衡表或電腦飛航計畫，致未發現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起飛

參考速度明顯小於該機應使用之數值。（2.1.1.3） 

4. 該機起飛時於速度達到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 VR 2 秒後開始仰

轉，由於實際之仰轉速度 149 浬/時低於正確值 166 浬/時，未獲

離地所需升力，離地仰角與攻角過大，致機尾觸地。（2.1.2、2.5.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該機駕駛員可能未確實瞭解華航 B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中有關

跑道分析系統資料輸入與確認執行時機之規定，故 CM 1 提早於

“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即輸入該系統所需資料，此

時 CM 2 刻在輸入飛航管理系統初始準備所需資料，未協同執行

跑道分析系統輸入資料之交互檢查。（2.1.1.1.4） 

2. 華航 B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跑道分析系統之資料輸入，無

詳細之執行步驟與確認方式，故須強化訓練或/及考驗之要求，方

能使駕駛員採嚴謹方式執行該確認程序。（2.1.1.1.4） 

3. 波音飛航組員操作手冊有起飛參考速度顯示“- - -＂之原因，其

中之一係飛航管理系統性能計算已被抑制，惟該手冊未進一步說

明被抑制的原因，駕駛員仍不易藉此了解此係飛航管理系統之輸

入資料不合理所致。（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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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機駕駛員於起飛後曾討論機尾觸地之可能性，因無具體之機尾

觸地資訊，做為風險考量之依據，且自述恐遭公司質疑，最終該

機駕駛員皆同意繼續飛往台北，並將巡航高度由飛航計畫之飛航

空層 360 改為 320，未執行相關之檢查程序，致忽略機艙不可加

壓之注意事項。（2.1.3） 

5. 該機駕駛員之飛行時間、值勤時間及休息時間皆符合華航及民航

局相關規定，惟 CM 1 與 CM 3 仍存在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可

能因疲勞而影響其行為表現。（2.1.4） 

6. 該機駕駛員之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疲勞因應及狀況

警覺等 CRM 能力仍待加強。（2.1.5） 

7. 該機飛航操作之作用力，於機腹區域係施以壓縮應力，蒙皮受影

響程度較小；由於蒙皮磨損變薄以及孔隙邊緣的刀鋒效應，因承

載截面積之減少而局部增加，存在環狀應力過載之風險。（2.3.1） 

其它發現 

1. 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日之前三個月內之維修資料，未顯示異常紀

錄。（1.6.4） 

2. 該機駕駛員持有之證照，符合民航法規要求，無證據顯示事故發

生時曾受藥物或酒精之影響。（2.1） 

3. 華航飛航文件與起飛總重有關之電腦飛航計畫及載重平衡表於

同一頁面包含許多重要之飛航相關參數及數據，呈現方式皆固定

或類似，若駕駛員未養成謹慎使用習慣，可能會增加錯讀之機

率。（2.1.1.1.3） 

4. 華航跑道分析手冊中無 flaps 10 之欄位資料，故當 CM 3 欲查閱

該手冊以驗證跑道分析系統起飛參考速度計算之正確性時，無法

獲得具體之數據進行比對，僅能以 flaps 20 之欄位資料作為參

考。（2.1.1.3） 

5. 失速警告制動時，CM 1 及時將油門推至最大，致該機獲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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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力而增大空速，防止情況惡化。（2.1.2） 

6. 國際民航公約及我國民航法規均未要求建置疲勞風險管理系

統，華航已建置部分之駕駛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惟仍須持續關

注國際趨勢，藉以提升該公司之疲勞管理。（2.2.1） 
 

飛安改善建議 

致中華航空公司 

1. 強化飛航操作相關訓練與考驗中有關起飛性能計算執行時機及

確認方式，以降低駕駛員誤用資料進行計算之風險。

（ASC-ASR-11-05-001） 

2. 檢視並強化跑道分析系統之設計或使用其他起飛性能計算方

式，以降低駕駛員誤輸資料之機率。（ASC-ASR-11-05-002） 

3. 檢視並提升載重平衡文件格式之可讀性，以降低駕駛員錯讀之機

率。（ASC-ASR-11-05-003） 

4. 強 化 駕 駛 員 對 FMC 異 常 顯 示 之 認 知 訓 練 及 要 求 。

（ASC-ASR-11-05-004） 

5. 強化駕駛員對機尾觸地危害之認知訓練，以提升駕駛員對類似情

況之狀況警覺。（ASC-ASR-11-05-005） 

6. 提升公司應變處置及駕駛員決策下達之策略與機制，以確保駕駛

員之決策，以飛航安全為優先考量。（ASC-ASR-11-05-006） 

7. 持續關注國際上有關疲勞管理之趨勢，藉以提升疲勞危害控管機

制。（ASC-ASR-11-05-007） 

8. 強化駕駛員有關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疲勞因應及狀

況警覺等之組員資源管理相關訓練。（ASC-ASR-11-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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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航空公司應就現行作業程序檢討駕駛員資料輸入及交互檢

查功能是否完備，以避免類案再次發生。（ASC-ASR-11-05-009） 

2. 輔導航空公司持續關注國際上有關疲勞管理之趨勢，以提升其疲

勞危害控管機制。（ASC-ASR-11-05-010） 

3. 督導航空公司提升其應變處置機制，並要求駕駛員之決策，以飛

航安全為優先考量。（ASC-ASR-11-05-011） 

4. 督導航空公司強化駕駛員有關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

疲 勞 因 應 及 狀 況 警 覺 等 之 組 員 資 源 管 理 相 關 訓 練 。

（ASC-ASR-11-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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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事實資料 

1.1 飛航經過 

民國99年3月4日，中華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航）班機編號CI 

5233，機型B747-400貨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B-18723，於0650

時1（安克拉治當地時間為3月3日1350時），由安克拉治國際機場25L

跑道起飛，目的地桃園國際機場，機長坐於左座（以下簡稱CM 1）

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巡航駕駛員坐於右座（以

下簡稱CM 2）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副駕駛員坐於觀

察員座位（以下簡稱CM 3）擔任觀察駕駛員（observer）。 

依據駕駛員訪談紀錄，綜整起飛前駕駛艙準備作業及起飛過程如

下： 

1. 事故當日起飛前準備時，由CM 1使用機載通訊定址與回報系

統2（以下簡稱ACARS）獲取所需資料，CM 2輸入飛航管理

系統3（以下簡稱FMS）所需資料，CM 3執行機外360度檢查。 

2. CM 3完成機外360度檢查回到駕駛艙時，起飛前準備執行至

“FLIGHT AND COCKPIT PREPARATION”程序之“Ready 

for crosscheck”，此時FMS控制與顯示單元4（以下簡稱CDU）

巡航（CRZ）頁面出現“MAX ALT 0”之訊息。該機三位駕駛

員及機務代表均不知該訊息出現之原因，查對FMS-CDU各頁

面亦未發現異狀。該訊息於CM 2修改爬升速度（climb speed）

後消失。 

                                                 
1
本報告時間均採用台北時間，採 24 小時制。 

2Aircraft Communication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3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4Control and Display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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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飛前準備執行至 “ENGINE STARTING” 程序時（詳

1.18.4.3），CM 2按ACARS跑道分析系統5（以下簡稱ACARS 

RAS）印出之起飛性能資料（圖1.16-1）輸入FMS-CDU推力

限制（THRUST LIM）及起飛參考（TAKEOFF REF）頁面

相關欄位後，起飛參考頁面之V1、VR、V2欄位皆顯示“- - -”，

此與正常應顯示FM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值不同。CM 1於徵

詢機務代表意見後，曾拉斷路器（Circuit Breaker, CB）重置

系統，然情況仍未改變，重新核對FMS-CDU各項資料後，仍

未找出原因。期間CM 3曾查閱飛航組員操作手冊6（以下簡

稱FCOM），未發現相關內容。CM 1於徵詢CM 2及CM 3同

意後，決定以ACARS RA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輸入

FMS-CDU中對應之欄位。 

4. 滑行過程中，CM 1指示CM 3查閱跑道分析手冊7（以下簡稱

RAM），以確認ACARS RA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是否正確。

CM 3使用ACARS RAS印出之起飛性能資料8查閱RAM。由

於RAM無flaps 10之數據，CM 3於獲得CM 1同意後，查閱

flaps 20之數據。CM 3選用假定之機外溫度958°C10、無風，

查得數據“6018*/37-42-5011”；另選用相同機外溫度，頂風10

浬/時，因看錯而查得數據“5932*/36-41-4912”。CM 3將查得

之數據提供給CM 1，CM 1比對後認為ACARS RAS計算之起

飛參考速度應在合理範圍內，決定繼續滑行。 

                                                 
5Runway Analysis System：ACARS RAS 係將航空器起飛條件資料透過機載之 ACARS 傳送至地面伺服

端，經計算後再將起飛性能資料傳回機載端。
 

6Flight Crew Operations Manual，詳 1.18.4.4。 

7Runway Analysis Manual，詳 1.18.4.6。 

8
頂風 11 浬/時、起飛重量 597,000 磅、flaps 10、推力 TO2、假定溫度（assumed temperature）57°C。 

9Outside Air Temperature, OAT。 
10此係一種設定減低推力之方法。 
11
即起飛重量 601,800 磅、V1 137 浬/時、VR 142 浬/時、V2 150 浬/時。 

12
選定機外溫度 60°C、無風之數據：起飛重量 593,200 磅、V1 136 浬/時、VR 141 浬/時、V2 149 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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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機於起飛仰轉時，發生stick shaker（駕駛盤抖動），CM 1

減低駕駛盤壓力並手動將油門手柄（throttle）推至最大（MAX）

位置，航機隨後離地起飛。 

依據飛航資料紀錄器解讀結果：該機開始起飛滾行後，0650:35

時開始帶桿，3秒後仰角（pitch）開始增加，0650:43時鼻輪離地，2

秒後主輪離地。0650:48時stick shaker（駕駛盤抖動）開始作動，

0650:51時發動機N1轉速開始由90%增至104%，0650:53時stick 

shaker停止，當時之無線電高度為38呎。 

依據駕駛員訪談紀錄：CM 3於起飛後檢查時發現，ACARS RAS

印出之起飛性能資料，起飛重量為597,000磅，與電腦飛航計畫13（以

下簡稱CFP）之828,223磅及載重平衡表14之827,311磅不同，並瞭解

此係CM 1於起飛前準備使用ACARS RAS取得起飛性能資料時，誤

將CFP中落地重量596,741磅看為起飛重量（實為828,223磅），進而

將查詢條件中之起飛重量輸入597,000磅所致，造成ACARS RAS計

算之起飛推力及起飛速度皆不正確（詳1.16.2）。另該機起飛後，該

機駕駛員曾懷疑並討論該機發生機尾觸地之可能性。惟討論後認為仰

轉時之仰角應未達發生機尾觸地之角度。另請安克拉治航管轉知機場

單位檢查跑道道面，結果未發現異狀。空中檢查艙壓及發動機儀表無

不正常顯示，請華航台北機務人員於遠端檢查航機狀態，亦未獲得不

正常情況之回報，故該機駕駛員決定按原計畫繼續飛航，最終高度保

持飛航空層320。 

該機於3月4日1641時，在桃園國際機場落地。落地後檢查發現

機腹蒙皮有摩擦痕跡。 

                                                 
13Computer Flight Plan，詳 1.18.4.1。 

14Load Sheet，詳 1.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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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員傷害 

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航空器機身後段加壓區之機腹蒙皮磨損穿孔、隔框板挫曲、艙壓

調節排氣閥門（Outflow Valve）磨損、非加壓區部分蒙皮與艙門磨損，

如圖 1.3-1。機身後段加壓區之結構與組件遭受損害，非經更換或大

修，無法恢復航機結構強度。 

 

圖 1.3-1 機身後段機腹蒙皮（紅線標示位置）、排氣閥門、艙門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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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損害情況 

未接獲航機起、降機場回報航機可能觸地之跑道、滑行道有關的

殘骸、設施碎片、或道面損傷資料。 

1.5 人員資料 

1.5.1 駕駛員 

駕駛員基本資料如表1.5-1。 

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料表 

項 目 CM 1 CM 2 CM 3 

性 別 男 男 男 

事 故 時 年 齡 45 38 28 

進 入 公 司 日 期 民國 81 年 民國 91 年 民國 94 年 

航 空 人 員 類 別 
檢 定 證 號 

ATPL – 
AEROPLANE 

10XX74 

ATPL – 
AEROPLANE 

10XX75 

CPL – 
AEROPLANE 

30XX63 

檢 定 證 項 目 
發 證 日 期 
終 止 日 期 

B747-400 
97 年 02 月 20 日

99 年 12 月 28 日

B747-400 F/O 
97 年 02 月 14 日

102 年 02 月 13 日

B737-800 F/O 
B747-400 F/O 

98 年 01 月 06 日

103 年 01 月 05 日

體 格 檢 查 種 類 
終 止 日 期 

甲類駕駛員 
99 年 08 月 31 日

甲類駕駛員 
99 年 10 月 31 日

甲類駕駛員 
99 年 10 月 31 日

總 飛 航 時 間 12,773 小時 35 分 5,720 小時 13 分 3,208 小時 15 分

最近12個月飛航時間 922 小時 08 分 795 小時 19 分 763 小時 04 分

最近90日內飛航時間 248 小時 36 分 233 小時 22 分 232 小時 46 分

最近30日內飛航時間 88 小時 43 分 88 小時 16 分 72 小時 13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22 小時 24 分 27 小時 25 分 22 小時 24 分

B747-400 飛航時間 9,957 小時 35 分 3,927 小時 41 分 877 小時 07 分

事 故 日 已 飛 時 間 無 無 無 

事 故 前 休 息 時 間 21 小時以上 23 小時以上 21 小時以上 

附註：本資料時間皆以事故發生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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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CM 1 

中華民國籍，民國 81 年 11 月 21 日進入華航。經華航送往美國

北達科達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UND）接受飛行訓練，

83 年 6 月完訓。85 年 8 月完訓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90 年

7 月完訓擔任 B747-400 型機巡航駕駛員，92 年 3 月完訓擔任

B747-400 型機正駕駛員。B747-400 型機飛航時間 9,957 小時，總

飛航時間 12,773 小時。最近 3 年之各類訓練及考驗無不正常紀錄。 

1.5.1.2 CM 2 

中華民國籍，經華航送往澳洲阿德雷得飛行學校（BAE System – 

Flight Training Adelaide）接受飛行訓練，民國 91 年 4 月 29 日完訓。

92 年 6 月完訓擔任 A300-600R 型機副駕駛員，94 年 8 月完訓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98 年 10 月完訓擔任 B747-400 型機巡航

駕駛員。B747-400 型機飛航時間 3,927 小時，總飛航時間 5,720 小

時。最近 3 年之各類訓練及考驗無不正常紀錄。 

1.5.1.3 CM 3 

中華民國籍，自行於紐西蘭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cademy of 

New Zealand（IAANZ）完成飛行訓練，民國 94 年 3 月 31 日進入華

航。95 年 2 月完訓擔任 B737-800 型機副駕駛員，98 年 2 月完訓擔

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B747-400 型機飛航時間 877 小時，總

飛航時間 3,208 小時。最近 3 年之各類訓練及考驗無不正常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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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駕駛員健康狀況 

1.5.2.1 CM 1 

民航局核予 CM 1 之體格檢查及格證，「限制」欄內無註記事項。 

1.5.2.2 CM 2 

民航局核予 CM 2 之體格檢查及格證，「限制」欄內註記事項有

「視力需戴眼鏡矯正」。 

1.5.2.3 CM 3 

民航局核予 CM 3 之體格檢查及格證，「限制」欄內無註記事項。 

1.5.3 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1.5.3.1 CM 1 

CM 1 於民國 99 年 2 月 28 日 0342 時，執行由台北飛往安克拉

治之 CI 5322 班機任務，該航班為三人派遣，CM 1 擔任機長。2 月

28 日 1150 時抵達安克拉治（安克拉治當地時間15為 2 月 27 日 1850

時）。依據 CM 1 之自述，CM 1 約 1300 時抵達旅館，1400 時至 1530

時外出購物，1530 時至 3 月 1 日 083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

自 28 日 2300 時就寢，實際睡眠時間斷斷續續約 5 至 6 小時。3 月 1

日 1030 時搭車前往安克拉治機場報到。 

CM 1 於 3 月 1 日 1141 時，執行由安克拉治飛往紐約之 CI 5322

班機任務，該航班為兩人派遣，CM 1 擔任機長，3 月 1 日 1822 時

抵達紐約（紐約當地時間16為 3 月 1 日 0522 時）。依據 CM 1 之自述，

                                                 
15 台北時間減 17 小時。 
16 台北時間減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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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1 約 1930 時抵達旅館，並於旅館餐廳用餐，2330 時至 3 月 2 日

083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實際睡眠時間斷斷續續約 3 小時。3

月 2 日 0830 時外出散步及購物。0910 時至 210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

動，期間實際睡眠時間約 3 小時。2100 時至旅館餐廳用餐，2150 時

搭車前往紐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報到。 

CM 1 於 3 月 2 日 2334 時，執行由紐約飛往安克拉治之 CI 5321

班機飛行任務，該航班為兩人派遣，CM 1 擔任機長，3 月 3 日 0709

時抵達安克拉治（安克拉治當地時間為 3 月 2 日 1409 時）。依據 CM 

1 之自述，CM 1 約 0810 時抵達旅館，0810 時 1330 時於旅館房間

內活動，實際睡眠時間約 2 小時。1330 時外出用餐及購物。1600 時

至 3 月 4 日 051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累計之實際睡眠約 4 至

5 小時。3 月 4 日 0510 時搭車前往安克拉治機場報到。 

依據 CM 1 之自述，CM 1 平時睡眠時間規律，為 2200 時至 0500

時，於外站期間係盡可能以台北平時之睡眠時間休息。CM 1 長期服

務於 B747-400 長程機隊，個人因時差問題，於連續飛行後，會有不

易入眠及睡眠中間容易醒來之情形，另於外站旅館休息時，鮮少可連

續睡眠超過 5 小時。CM 1 表示無影響睡眠之病痛，或因睡眠問題而

就醫或長期服藥之情形。2 月 28 日接任務前 24 小時至事故時無身體

不適情形，亦未服用藥物。 

1.5.3.2 CM 2 

CM 2 於民國 99 年 3 月 1 日 0327 時（安克拉治當地時間為 2

月 28 日 1027 時），執行由安克拉治飛往台北之 CI 5233 班機任務，

1412 時抵達台北。依據 CM 2 之自述，CM 2 於抵達台北後返家，並

於 2300 時就寢。3 月 2 日 0700 時起床，1345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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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2 於 3 月 2 日 1635 時，執行由台北飛往安克拉治之 CI 0012

班機任務，3 月 3 日 0055 時抵達安克拉治（安克拉治當地時間為 3

月 2 日 0755 時）。依據 CM 2 之自述，CM 2 約 0230 時抵達旅館，

於旅館房間就寢約 1 小時後，0415 時外出用餐。1215 時返回旅館房

間活動。1630 時就寢約 7.5 小時後起床。3 月 4 日 0115 時再次就寢，

並於 0400 時起床，0510 時搭車前往安克拉治機場報到。 

依據 CM 2 之自述，CM 2 平時就寢時間為 2230 時至 0130 時之

間，起床時間為 0700 時至 0710 時。CM 2 就寢後約數分鐘即可入睡，

無入睡困難或睡眠中易醒來之情形。無會影響睡眠之病痛，無因睡眠

問題而就醫或長期服藥之情形。3 月 1 日接任務前 24 小時至事故時

無身體不適，亦無服用藥物。 

1.5.3.3 CM 3 

CM 3 於民國 99 年 2 月 28 日 0342 時，執行由台北飛往安克拉

治之 CI 5322 班機任務。2 月 28 日 1150 時抵達安克拉治（安克拉治

當地時間為 2 月 27 日 1850 時）。依據 CM 3 之自述，CM 3 約 1300

時抵達旅館，1400 時於旅館餐廳用餐，1500 時至 3 月 1 日 0700 時

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包含兩段睡眠，分別為 5 小時及 2 小時。3

月 1 日 1030 時搭車前往安克拉治機場報到。 

CM 3 於 3 月 1 日 1141 時，執行由安克拉治飛往紐約之 CI 5322

班機任務。3 月 1 日 1822 時抵達紐約（紐約當地時間為 3 月 1 日 0522

時）。依據 CM 3 之自述，CM 3 約 1930 時抵達旅館後於房間寫飛行

日誌並睡眠片刻，2000 時用餐，2300 時至 3 月 2 日 0800 時於旅館

房間內活動，期間實際睡眠時間約 6 小時。3 月 2 日 0800 時外出散

步覓食。1000 時至 193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實際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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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 小時。2000 時用餐，2150 時搭車前往紐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報到。 

CM 3 於 3 月 2 日 2334 時，執行由紐約飛往安克拉治之 CI 5321

班機任務。3 月 3 日 0709 時抵達安克拉治（安克拉治當地時間為 3

月 2 日 1409 時）。依據 CM 3 之自述，CM 3 約 0830 時抵達旅館後

於房間寫飛行日誌及睡眠片刻，1130 外出用餐，1430 時至 2330 時

於旅館房間內活動，實際睡眠時間約 5 小時。2330 外出洽公。3 月 4

日 0130 時至 0340 時於旅館房間內活動，期間實際睡眠約 2 小時，

0340 時用餐。3 月 4 日 0510 時搭車前往安克拉治機場報到。 

CM 3 表示其於事故航班第一段係休息，故調整作息使自己於任

務前不要睡得太充足，以免於飛機上第一段休息時無法入眠。CM 3

表示於事故航班駕駛艙準備時之精神狀態為「蠻想睡的」。 

依據 CM 3 之自述，CM 3 平時睡眠時間不固定，無入睡困難或

睡眠中易醒來之情形，無會影響睡眠之病痛，無因睡眠問題而就醫或

長期服藥之情形。2 月 28 日接任務前 24 小時至事故時無身體不適，

亦無服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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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航空器資料 

1.6.1 載重與平衡 

該機之裝載表由華航製作，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有關資料如

表 1.6-1： 

表 1.6-1 載重及平衡相關資料表 

實際零油重量 561,110 磅 

最大零油重量 610,000 磅 
起 飛 油 量 266,201 磅 
實際起飛總重 827,311 磅 
最大起飛總重 875,000 磅 
航 行 耗 油 量 231,501 磅 
實際落地總重 595,811 磅 
最大落地總重 666,000 磅 
起飛重心位置 22.8 %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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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飛機資料 

該機基本資料詳表1.6-2。 

表 1.6-2 航空器基本資料 

航空器基本資料表（統計至 99 年 3 月 4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18723 
機型 B747-400F 
製造廠商 The Boeing Company 
出廠序號 34266 
生產線序號 1379 
出廠日期 民國 95 年 10 月 25 日 
接收日期 民國 95 年 10 月 26 日 
所有人 中華航空公司 
使用人 中華航空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95-1036 
適航證書編號 98-10-146 
適航證書生效日 民國 98 年 10 月 16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99 年 10 月 15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數 15,052 小時 39 分 
航空器總落地次數 2,508 次 
上次定檢種類及日期  3A Check 民國 99 年 2 月 28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數 42 小時 09 分 
上次週定檢後落地次數 9 次 
最大起飛重量 875,000 磅 
最大著陸重量 666,00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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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發動機資料 

該機裝有四具奇異（General Electric）公司生產之CF6-80C2B1

型發動機，相關基本資料詳表 1.6-3。 

表 1.6-3 發動機基本資料 

發動機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99 年 3 月 4 日） 

製造廠商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左 No. 3/右 No. 4/右 

型別 CF6-80C2B1 CF6-80C2B1 CF6-80C2B1 CF6-80C2B1 

序號 706777 706149 706605 706780 

製造日期 
民國 95 年 10
月 24 日 

民國 89 年 6 月

30 日 
民國 92 年 12
月 12 日 

民國 95 年 10
月 24 日 

總使用時

數 
15052 小時 39
分 

38034 小時 44
分 

27809 小時 07
分 

15052 小時 39
分 

1.6.4 維修資料 

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日之前三個月內之維修資料，未顯示異常紀

錄；事故發生日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行前檢查及過境檢查亦無

異常登錄；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令均依規定時限管制及執行。 

1.6.5 事故當日加油紀錄 

該機於事故當日共有三次加油及飛行紀錄，當日最後一次飛行為

安克拉治到台北航程，依飛行前加油紀錄（如圖1.6-1）顯示，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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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et-A燃油，該次共計加油33,500加侖，以油料比重6.87計算，

共計加油230,145磅，含原加油前剩餘燃油合計共重268,400磅。 

 

圖 1.6-1 事故前最後一次加油紀錄 

1.7 天氣資訊 

安克拉治國際機場 3 月 3 日 1353 時（台北時間 3 月 4 日 0653

時）地面天氣觀測紀錄為：風向 180°，風速 7 浬/時，風向變動範圍

160°至 220°；能見度 10 哩；稀雲 6,500 呎、裂雲 13,000 呎、裂雲

20,000 呎；溫度 3℃、露點負 3℃；高度表撥定值 29.02 吋水銀柱高。 

1.8 助、導航設施 

與本事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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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信 

與本事故無關。 

1.10 場站資料 

與本事故無關。 

1.11 飛航紀錄器 

1.11.1 座艙語音紀錄器 

CI 5233班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錄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SSCVR），製造商為L3 Communications Inc.，件

號及序號分別為2100-1020-00及00179，具30分鐘記錄能力。CI 5233

班機於事故發生後持續執行飛航任務，其飛航時間超過該型CVR紀錄

能力，故CVR記錄之語音資料與本事故無關。 

1.11.2 飛航資料紀錄器 

CI 5233 班機裝置固態式飛航資料紀錄器（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 SSFDR），製造商為 Honeywell，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980-4700-042 及 7333。下載飛航資料之紀錄品質正常，共記錄 27

小時。事故發生後本會依據中華航空公司提供之技術文件17進行飛航

資料紀錄器解讀，該飛航資料紀錄器記錄參數符合航空器飛航作業管

理規則附錄七規定。 

除 SSFDR 外，該機亦裝置 Thales 製造之快速資料擷取紀錄器

                                                 
17解讀文件 D243U316 之 Appendix G-285U0071-207 DFDAC，DFDR and AUX output Data 

Fram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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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Access Recorder, QAR），件號：1374-200-002。SSFDR

記錄之參考時間為 MMR（Multi-mode Receivers）之 GPS 同步時間，

QAR 記錄之參數時間則為駕駛員時鐘（Captain Clock），兩者採用之

時間系統來源不同，本報告採 SSFDR 紀錄 GMT18參數為基準，時間

同步後之飛航資料如圖 1.11-119。 
 

 

圖 1.11-1 CI 5233 SSFDR 及 QAR 時間同步結果 

SSFDR 解讀結果摘錄如下： 

1. SSFDR 於安克拉治國際機場（PANC）2232:4020時啟動時，起

飛重量 829,760 磅，零油重量 560,960 磅。 

2. 於 0841:17 時，降落台北桃園國際機場（RCTP），於 0844:39

時 SSFDR 停止記錄。 
                                                 
18 GMT（Greenwich Mean Time）：格林威治標準時間。 
19 SSFDR 與 QAR 時間同步過程：將 FDR 與 QAR 紀錄 Stick Shaker 出現時間同步後，再以

8Hz 之垂直加速度飛航參數依其紀錄時間同步，最終得知 FDR GMT 時間=QAR UTC 時間+3 秒

-0.758 秒=2.242 秒。 
20本節採用 FDR 紀錄之 GMT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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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49:45 時，該機 N1 轉速開始增加，起飛襟翼設定為 10°；主

輪離地前四具發動機最大 N1 轉速約為 90%。綜整 SSFDR 及

QAR 離地相關參數記錄如下： 

 2250:35 時，SSFDR 記錄之操縱桿位置（Control Column 

Position）由-0.1°開始增加，此時空速為 143 浬/時。該機仰角

2250:38 時由 0°增加，此時空速為 149 浬/時。 

 2250:43 時鼻輪離地（Nose gear squat=Air），地速及空速皆

為 158 浬/時，仰角約為 12.15°，無線電高度 3 呎。 

 2250:45 時所有主輪離地，此時地速及空速分別為 161 浬/時

及 164 浬/時，仰角為 13°，無線電高度 7 呎。 

 起飛過程飛航軌跡如圖 1.11-2 所示，其使用之跑道長度約

11,400 呎。 

 參照飛行組員輸入之起飛重量，該機達到 V1、VR 及 V2
21之時

間分別為 2250:33 時、2250:36 時至 2250:37 時、及 2250:40

時。 

 參照該機實際重量，達到V1、VR及V2
22之時間分別約為2250:39

時、2250:51 時及 2250:57 時。 

4. 綜整 SSFDR 及 QAR 紀錄操縱桿抖動警報（Stick shaker），曾

致動兩次。 

 第一次發生於 2250:48.24 時至 2250:49.46 時，SSFDR 記錄

無線電高度為 11 呎至 12 呎；空速分別為 165 浬/時至 163 浬

/時，垂直速度分別為-16 呎/分至-48 呎/分，仰角變化範圍為

14.1°至 12.7°。 

 第二次為 2250:50.24 至 2250:53.24 時，SSFDR 記錄無線電

高度變化範圍 15 呎至 38 呎；空速變化範圍 165 浬/時至 170 

浬/時，垂直速度變化範圍 176 呎/分至 336 呎/分，仰角變化範

                                                 
21 參考該航班之 ACARS 紀錄，該機依其實際輸入重量起飛條件下之 V1/VR/V2分別為

141/147/155 knots。 
22 參考該航班之 ACARS 紀錄之 V1/VR/V2分別為 151/166/177 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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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為 12.7°至 15.1°。 

 QAR 資料顯示，該機失速警報（Stall warning）於操縱桿抖動

警報致動期間亦曾致動。 

5. 2250:51 時至 2251:07 時期間，該機 N1 轉速由 90%最大增加至

104%，1 號發動機至 4 號發動機排氣溫度（EGT）最高分別為

813℃、814℃、828℃及 811℃。 

6. 起飛過程 SSFDR 紀錄相關參數變化，詳圖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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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CI 5233 起飛階段飛航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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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CI 5233 起飛階段參數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料 

參照圖1.12-1標示位置，本會於航機降落後檢查發現：航空器機

身後段（編號46段）機腹蒙皮，以及非加壓區機身48段機腹蒙皮，

與該受影響區域之機腹各個艙門，均有與地面摩擦受損痕跡。所有磨

擦損傷分布平均，由機身站位BS2060起至機尾末端，均與地面磨擦，

導致蒙皮磨損（Material Loss）甚至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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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損傷區域位置 

製造廠波音公司修復小組，亦針對該機進行結構損傷評估，並於

2010年3月9日發行評估報告，提出包含航空器機身46段與48段之蒙

皮，BS2412、BS2474與BS2638三具艙蓋板與艙門，左右輔助動力

單元（APU）艙門、艙壓調節排氣閥門、機身隔框、桁架等共25項

結構損傷評估，詳附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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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機身 46 段結構損傷 

機身46段自機身站位BS1480起至BS2360止，係介於航機機翼

與尾翼之間的艙壓加壓區，與後方之機身非加壓區（機身48段）以球

面（俗稱鍋蓋）的BS2360艙壓隔框為分界。本區域之損傷，概自機

身站位BS2060起，迄機身站位BS2360止，前後約長300吋範圍之機

腹觸地，造成前後方向之磨擦損傷。蒙皮磨損範圍之輪廓，分布於各

機身隔框所在之正下方（各隔框前後相距20吋），且與機身縱桁S-50L

至S-50R（左右範圍約24吋）所在位置之下方蒙皮表面，呈現蒙皮與

地面以平行於航機運動方向磨擦之痕跡，部分摩擦較嚴重之區域，蒙

皮業已磨穿，穿孔處呈與航機行進方向垂直隙縫，並可由隙縫窺見安

裝於機身內部之剪力鉚接片之底部。如圖1.12-2、圖1.12-3、以及圖

1.12-4所示，各圖為本區域之蒙皮損傷分布樣態、機身站位BS2080

一處典型之磨穿損傷隙縫、以及磨穿損傷隙縫之近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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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本區域之機腹蒙皮損傷分布樣態（由機身前方向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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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機身站位 BS2080 一處典型之磨穿損傷隙縫（仰視） 

 

圖 1.12-4 典型之磨穿損傷隙縫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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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機內部之主結構，於機身站位BS2180處之隔框，發現隔框板 

（Frame Web）下半，介於編號S-50L與S-50R兩具縱桁之間，有挫

曲現象，如圖1.12-5。由機身取下該隔框板，可明顯目視下半側挫曲

變形範圍，如圖1.12-6所示。除上述隔框板之變形，該BS2180隔框

上/下緣結構（Upper/Lower Frame Chord），以及連接機身縱桁之

槽接片（U Channel Stringer Tie），並無發現明顯變形。 

 

圖 1.12-5 隔框下側挫曲變形（俯視） 

 

圖 1.12-6 由機身取下之隔框板挫曲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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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機身 48 段結構損傷 

機身48段自機身站位BS2360起至機身最末端BS2792止，與前

方之機身艙壓加壓區（機身46段）以BS2360艙壓隔框為分界，包含

水平尾翼扭力支撐盒狀結構、APU防火牆、APU艙。本區域之損傷，

延續前方機身站位BS2360以前之連續磨損，唯在本機身段之前半

BS2360至BS2598，長約200吋範圍之蒙皮磨損，呈不連續之局部範

圍且未發現穿孔，比較前方機身46段之損傷，其磨損情況較為輕微。

然由機身站位BS2598起之機腹結構又呈現嚴重磨損破壞，例如（a）

BS2598起向後之10吋長、介於縱桁S-51L與S-51R之間的蒙皮因觸

地磨擦而致破裂翹起、（b）位於BS2638至BS2658間的機腹維修艙

門前端磨損翹起、（c）左右兩扇APU艙門底側於前後端磨損至框架

暴露，以上（a）、（b）、（c）詳圖1.12-7，另（d）機尾BS2742~BS2760

底側蒙皮磨損至框架暴露。 



 

 27

 

圖 1.12-7 BS2598 起至 APU 艙門之損傷情況（仰視） 

1.13 醫學與病理 

與本事故無關。 

1.14 失火 

與本事故無關。 

1.15 生還因素 

與本事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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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駕駛艙準備作業模擬 

民國 99 年 3 月 12 日 1000 時至 1200 時，本會使用事故航空器，

由該機三位駕駛員模擬事故當日組員於駕駛艙準備之作業情形，模擬

過程中同步進行錄音及錄影，以作為為本報告之調查附件。 

1.16.2 ACARS RAS 起飛性能計算 

事故當日依CM 1輸入ACARS RAS查詢條件（起飛重量為

597,000磅），所得之起飛性能資料如圖1.16-1所示，其中起飛外型

為F10、推力為TO2、假定溫度 57°C、V1為141浬/時、VR為147浬/

時、V2為155浬/時。 

若其餘查詢條件不變，僅起飛重量參考載重平衡表輸入828,000

磅時，所得之ACARS RAS起飛性能資料如圖1.16-2所示，其中起飛

外型為F20、推力為TO、V1為151浬/時、VR為166浬/時、V2為177浬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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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 事故航班所使用之

ACARS RAS 起飛性能資料 

圖 1.16-2 輸入實際起飛重量所

得之ACARS RAS起飛性能資料

1.17 組織與管理 

1.17.1 華航波音 747-400 機隊 ACARS RAS 使用計畫 

1.17.1.1 計畫緣起 

華航為降低駕駛員於飛行前駕駛艙準備之工作負荷，減少駕駛員

使用RAM計算航機起飛性能時之錯誤或估算時所衍生之風險，及提

高起飛性能計算之精確性及時效性，自行開發ACARS RAS，係一種

基於航機原有裝備，利用地面伺服器及區域網路設備，提供機載端航

機起飛性能計算之系統與方法，系統使用說明詳1.18.3。華航係於民

國95年8月開始使用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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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於使用該系統前，曾評估該系統可能產生之風險並說明如

下： 

ACARS RAS相較於“組員使用紙本RAM人工查表計算＂之差

異在於使用介面，透過 ACARS RAS 查航機起飛性能數據較組員使

用紙本RAM人工查表計算的方式更為方便與精準；在可能產生之風

險上，ACARS RAS 較RAM低。 

1.17.1.2 飛機操作程序之修訂 

華航為使用 ACARS RAS 修訂 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第 6.30/3

頁，內容係包含有關 ACARS RAS 使用時之檢查程序，詳如 1.18.4.3。 

1.17.1.3 ACARS RAS 使用相關之訓練與考驗 

華航於開始使用 ACARS RAS 前，相關之訓練教材編訂及飛航

組員訓練如下： 

1. 華航於航務處網站上架設 ACARS RAS 網路版模擬介面，供

駕駛員自行模擬練習時使用，並編訂 AOC-5 User Guide 輔

助飛航組員使用網路模擬練習； 

2. 華航於 RAM 第四章中增訂 AOC/Internet RAS 章節，介紹

ACARS RAS 使用方法供駕駛員自行研讀； 

3. 華航於駕駛員之起飛性能（Takeoff Performance）訓練課程

中，將 ACARS RAS 使用列為地面學科，於課堂上講授使用

方法，並指導駕駛員使用第 1 項所述之網路模擬練習； 

4. 華航要求教師駕駛員於駕駛員航路訓練時給予相關指導。 

 



 

 31

另外，華航有關駕駛員使用 ACARS RAS 相關之考驗如下： 

1. 航路考驗每年一次，包含於「Compliance with SOP’s」之考

驗項目中； 

2. 模擬機考驗每半年一次，包含於「Compliance with SOP’s」、

「Oral Examination」及「Pre-Flight Check」考驗項目中。 

1.17.1.4 RAM 起飛性能計算之訓練與考驗 

華航開始使用 ACARS RAS 後，於航機系統電腦化定期複訓

（CBT 23  System Recurrent Training）之每年一次的航機性能

（Performance）科目中，要求駕駛員透過華航開發之 e-learning 線

上學習系統，使用 RAM 練習計算起飛性能，練習時駕駛員可自華航

內部網站下載 RAM 之資料。 

華航於駕駛員每半年一次之模擬機訓練及考驗中，要求駕駛員實

際使用 RAM 進行起飛性能計算。另外，每年一次之航路考驗時，檢

定駕駛員（Check airman）會依據實際狀況要求駕駛員使用 RAM 進

行起飛性能計算。 

1.17.2 華航飛安相關資訊之提供 

華航企安處負責每日提供國內外飛安事件（故）及航空相關資

訊。企安處指派專人於每日蒐集國際上重大飛安事故、飛安事件及華

航重大飛安事故，經篩選後，以下列方式提供給駕駛員： 

1. 華航企業網頁； 

2. 定期舉辦之飛安月會； 

                                                 
23 Computer-Base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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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航之飛安通告； 

4. 華航組員派遣報到櫃檯之飛安佈告欄。 

1.18 其它資料 

1.18.1 飛航管理系統  

該機裝置飛航管理系統（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FMS），

該系統主要包含兩套飛航管理電腦（Flight Management Computer, 

FMC） 及三套控制與顯示單元（Control and Display Units, CDU），

如圖 1.18-1。飛航管理系統提供水平導航（LNAV）、垂直導航

（VNAV）、飛航計畫、航空器性能及推力管理之功能。該系統可建立

從起飛至落地最佳之水平及垂直飛航路徑，此系統整合航空器性能、

自動油門、自動駕駛、導航系統及飛航管理系統導引…等。除此之外，

飛航管理系統並使用兩套資料庫；導航資料庫及性能資料庫。駕駛員

與飛航管理系統的介面主要是透過位於中間檯座的 CDU，如圖

1.18-1。 

 

圖 1.18-1 控制與顯示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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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波音 747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第 11 章有關飛航管理系統之說

明，摘要有關本案之內容如後： 

當供電予飛航管理系統時，系統在飛行前階段（preflight 

phase），完成一個階段後，系統會以下列順序進入下一個階段： 

1. 飛行前（preflight） 

2. 起飛（takeoff） 

3. 爬升（climb） 

4. 巡航（cruise） 

5. 下降（descent） 

6. 進場（approach） 

7. 飛航完成（flight complete） 

在飛行前階段，駕駛員使用 CDU 輸入飛航計畫及裝載平衡表之

資料。飛航計畫定義自起飛點至目的地之路徑，以建立水平導航

（LNAV）。飛航計畫及裝載平衡表之資料提供性能所需資料及建立垂

直導航（VNAV）。飛行前階段必須輸入之資料包含起始位置（initial 

position）、飛行航路（route of flight）、性能資料（performance data）、

起飛資料（takeoff data）。 

駕駛員透過資料鏈（data link）從航空公司地面站獲得起飛前階

段資料，可減少駕駛員動作的次數。駕駛員手動輸入的資料將取代現

存資料（existing data）。 

飛行前階段所需輸入資料之頁面，其流程如下， 

1. 識別頁面 （Identification, IDENT, page） 

2. 位置初始化頁面（Position initialization, POS INI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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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路頁面（Route, RTE, page） 

4. 離場頁面（DEPARTURES page） 

5. 導航無線電頁面（Navigation radios, NAV RAD, page） 

6. 性能初始化頁面（Performance initialization, PERF INIT, 
page） 

7. 推力限制頁面（Thrust limit, THRUST LIM, page） 

8. 起飛參考頁面（Takeoff reference, TAKEOFF REF, page） 

在性能初始化（PERF INIT）頁面之資料，如圖 1.18-2，包含總

重（gross weight, GR WT）、燃油重（FUEL）、零油總重（zero fuel 

weight, ZFW）、備用燃油（RESERVES）、成本指標（COST INDEX）、

巡航高度（cruise altitude, CRZ ALT）、巡航重心（cruise center of 

gravity, CRZ CG）、爬升高度階程（STEP SIZE）、顯示推力限制頁

面（thrust limit page, THRUST LIM ）。 

 

圖 1.18-2 性能初始化（PERF INIT）頁面 

駕駛員可以輸入總重，FMC 會計算出零油重。或是輸入零油重，

FMC 計算出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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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力限制頁面（THRUST LIM）之資料，如圖 1.18-3，包含假

定溫度（assumed temperature, SEL）、機外溫度（outside air 

temperature, OAT）、起飛全推力（full rated takeoff, TO）、起飛減推

力 1（percentage derate takeoff 1, TO1）、起飛減推力 2、（percentage 

derate takeoff 2, TO2）、推力參考模式（thrust reference mode）、起

飛 N1/EPR 限制（takeoff N1/EPR limit）、爬升全推力（full rated climb, 

CLB）、爬升減推力 1（percentage derate climb 1, CLB1）、爬升減

推力 2（percentage derate climb 2, CLB2），顯示起飛參考頁面

（TAKEOFF REF, TAKEOFF ）。 

 

圖 1.18-3 推力限制頁面（THRUST LIM） 

駕駛員在此頁面選擇起飛及爬升時所需推力，內定值為全推力，

駕駛員可經查表/計算或使用資料鏈資料選擇起飛及爬升之經濟推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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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飛參考（TAKEOFF REF）頁面之資料，如圖 1.18-4，包含

襟翼/加速高度（FLAP/Acceleration height, ACC HT）、發動機失效

加速高度（engine out acceleration height, E/O ACCEL HT）、減推

力（thrust reduction, THR）、風/跑道坡度（wind/slope）、起飛速度

（V speeds, V1, VR, V2）、微調,重心（trim, center of gravity, CG）、

起飛跑道/起飛點（position, POS SHIFT）。 

 

圖 1.18-4 起飛參考（TAKEOFF REF）頁面 

此頁面顯示起飛資料及飛行前狀況，駕駛員在此頁面必須選擇及

確認襟翼設定及 V 速度。駕駛員可經查表/計算或使用資料鏈資料選

擇襟翼設定及 V 速度。 

V 速度顯示連接線（dashes, “---”）時，有下列三種情況： 

 需要的資料未輸入 

 性能計算被禁止 

 慣性參考單元（IRU）未定位 

當所需資料都足夠時，FMC 會計算 V 速度。駕駛員可選擇或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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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的 V 速度以取代 FMC 計算的速度。手動輸入的 V1速度小於

V1MIN時，在抬頭欄（header line）會顯示“V1MIN”，在其資料欄（data 

line）會顯示 V1MIN的值。 

有關飛航管理電腦的 Advisory Message 出現 “MAX ALT 

FLNNN”之時機為「當輸入巡航高度高於航空器性能之最高高度時」。 

1.18.2 華航 AOC 於航務上之應用 

參考華航 AOC（Airline Operational Control）於航務上之應用，

摘要內容如下： 

1.1 AOC 簡介 

AOC 是利用 ACARS 在航空器和地面站之間介由無線電

（VHF/HF）或衛星（SATCOM）傳輸電報。 

1.2 華航發展AOC 歷史 

華航於2006 年開始使用第一版AOC，目前已發展至第五版。華

航現有機隊共有空巴A330、空巴A340、波音B737-800 及波音

B747-400；因機載硬體設備之差異、A330/A340/B738 使用之

AOC 軟體廠家為 Honeywell; B744 之 AOC 軟體廠家為

Rockwell Collins。 

1.3 華航航機與地面端 datalink 資料傳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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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  Datalink 資料傳輸架構 

二、AOC 於航務上之應用 

從飛行前準備、起飛/爬升、巡航、落地至靠橋，各個階段所需航

機與地面端的雙向數字/數據鏈通訊電報，皆可通過AOC 完成雙

向溝通，圖表2 所示為目前華航AOC 應用總表。 

 
圖表2  AOC 應用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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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飛行前準備（摘錄） 

A. Loadsheet 裝載平衡表單上傳及組員簽收藉由ACARS 

Loadsheet 上傳、取代以往飛航組員必須核對傳統紙本裝載平衡

表單，可節省時間與減低組員工作負擔，組員並可即時確認簽收

或是拒絕ACARS Loadsheet。 

B. 起飛性能/跑道分析 Runway Analysis 

飛航組員於MCDU 操作介面T/O DATA REQ 頁面輸入航機起

飛所需相關數據，下載後的電報經地面端裝有飛機性能軟體之伺

服器計算後，再將跑道分析結果（包含MTOW/V1/VR/V2/減推力

起飛溫度）回傳至航機上。可節省組員查閱紙本跑道分析手冊所

需時間、並取得更精確的起飛性能數據及避免人為查閱疏失之機

會。 

 

 
圖表4  ACARS Runway Analysis 

三、AOC 應用之益處 

3.1 增進飛行安全（摘錄） 

A. T/O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起飛性能計算，藉由AOC 電報

傳輸、交由地面端的原廠計算軟體（Boeing/Airbus）計算，可以

即時得出更精準的起飛性能資料（MTOW/V1/VR/V2），亦可避

免人工查表計算易衍生的人為疏失或錯誤、增進飛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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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減少飛航組員的工作負擔 

飛行組員於飛行前的準備作業繁多，且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所

有例行工作，例如 Loadsheet 載重平衡表單、T/O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起飛性能計算、FMS 飛行計畫，若用人工查表、查

書及資料鍵入方式，將花費許多時間；藉由 ACARS AOC 航空

公司自行設定的電報傳輸，原本人工計算的部分交由地面端的計

算軟體計算、可以大大縮短時間並減輕組員的工作負荷。另外如 

AOC Delay report、AOC 飛航日誌簿亦可大大減少組員原本用

人工填寫紙本耗費的時間。 

四、結論 

AOC 軟體於航務運作的應用範疇相當廣泛，航空公司可依實際

航務運作的需求自行修改及設計。華航目前仍不斷視組員實際需

求反應或是相關單位之意見而修改AOC 版本。藉由AOC 功能、

精進航務運作效率及飛行安全。 

1.18.3 華航 B747- 400 AOC-5 使用說明 

參考華航 AOC 使用者指南「 B747- 400 AOC-5 USER 

GUIDE」，摘要有關本案之內容如下： 

當航空器供電後，於中間 CDU 畫面顯示 5 系統選項，包含機載

通訊定址與回報系統（ACARS），衛星電話（SAT），航空器狀態

監視系統（ACMS），中央維修電腦（CMC）及記憶資料（MEMORY）。

選擇 ACARS 將啟動 ACARS 應用程式，畫面顯示 ACARS 應用程式

選單「ACARS-APPLICATION MENU」，該畫面提供三個選項，技

術（TECHNICAL）、空中交通服務（ATS）、華航 AOC（AOC CAL-5），

如圖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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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5 ACARS 應用程式選單 

選擇 AOC CAL-5，畫面將顯示 AOC 選單（AOC MENU），進

入 AOC 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式之選項包含操作紀錄本（OPERATION 

LOG）、飛行前（PRFLIGHT）、航路（ENROUTE）、報告

（REPORTS）、送訊息（SENT MSGS）、天氣請求（WEATHER 

REQ）、接受訊息（RCVD MSGS），如圖 1.18-6。 

 

圖 1.18-6 AOC 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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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OC 選單下選擇飛行前，畫面將顯示飛行前選單，其選項包

含起飛資料（T/O DATA）、自動終端資料廣播服務（ATIS）、放飛

（FLT RELEASE）、載重平衡表（LOADSHEET）、離場許可

（DEPART CLX）、延遲（DELAY）、日本自動終端資料廣播服務

（ JAPAN ATIS）、澳洲自動終端資料廣播服務（ AUSTRALIA 

ATIS），如圖 1.18-7。 

 

圖 1.18-7 飛行前選單 

在飛行前選單下選擇起飛資料，畫面（第一頁）將顯示 ACARS

起飛資料請求（ACARS – T/O DATA REQ）頁面，如圖 1.18-8。為

取得起飛相關分析資料，此頁面要求駕駛員輸入或確認之資料包含起

飛重量（TOW）、風向/風速（WIND DIR/SPD）、機外溫度（OAT）、

機場高度撥定值（QNH）、襟翼（FLAP）、跑道（RWY）、跑道情

況（RWY COND）、推力（THRUST）、假定溫度模式（ATM）、

防冰系統（ANTI-ICE）；畫面（第二頁） 將顯示最低裝備需求表

（MEL）、外形差異表（CDL）及空調系統（AC PACKS）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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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如圖 1.18-9。 

 

圖 1.18-8 ACARS 起飛資料請求頁面（第一頁） 

 

 

圖 1.18-9 ACARS 起飛資料請求頁面（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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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駕駛員輸入相關資料後，按下 ACARS 起飛資料請求頁面（第

二頁）之傳送（SEND），通常在幾分鐘內，在駕艙內印表機將列印

出請求之起飛分析資料，所列印之資料包含 ACARS 訊息基本資料

（航空器註冊號碼、接受訊息之日期與時間、訊息識別碼、版期、資

料來源、SITA 代號），及跑道分析資料（機型、選項、機場、跑道

及跑道情況、風速/風向、QNH、起飛總重限制、起飛重、襟翼、推

力設定、假定溫度、V1/VR/V2、加速高度），接收訊息範例如圖

1.18-10。 

 

圖 1.18-10 起飛資料請求資料之接收訊息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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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 飛航操作相關資料 

1.18.4.1 電腦飛航計畫 

事故航班之電腦飛航計畫（Computer Flight Plan）首頁如圖

1.18-11 所示，其中起飛重量為 828,223 磅，落地重量為 596,741 磅。 

   

圖 1.18-11 事故航班之電腦飛航計畫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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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2 載重平衡表 

事故航班之載重平衡表如圖 1.18-12 所示，其中起飛重量為

827,311 磅，落地重量為 595,811 磅。 

 

圖 1.18-12 事故航班之載重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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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3  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 

華航747-400飛機操作手冊與本事故有關之內容摘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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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4 波音 747-400 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華航波音747-400飛航組員操作手冊中，與本事故有關之內容摘

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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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5 波音 747-400 飛航組員訓練手冊  

華航波音747-400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中，與本次事故有關之內容

摘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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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6 波音 747-400F 跑道分析手冊 

華航波音747-400F跑道分析手冊中，安克拉治機場25L跑道、

flaps 20之起飛數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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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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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分析 

2.1 飛航操作相關事項 

該機駕駛員持有之證照，符合民航法規要求；無證據顯示事故發

生時曾受藥物或酒精之影響。 

本節係依時間排序，包括：起飛前駕駛艙準備作業、起飛滾行操

作與決策、起飛機尾觸地可能性評估與決策等飛航操作相關議題，及

該機駕駛員疲勞可能性與組員資源管理之分析。 

2.1.1 起飛前駕駛艙準備作業 

2.1.1.1 ACARS RAS 使用及確認 

2.1.1.1.1 作業程序 

華航B747-400飛機操作手冊（以下簡稱AOM）之正常程序24（詳

如1.18.4.3）係包含有關FMS及ACARS RAS使用與確認之作業程

序，其中與本事故有關之部分依序說明如下： 

1. “FLIGHT AND COCKPIT PREPARATION＂之“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規定： PF 應使用 FMS-CDU（R/L）輸

入FMS初始準備所需資料。PM應使用Aisle Stand 之FMS-CDU

輸入 ACARS 初始準備資料； 

2. “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完成後，PF 與 PM 應對 PF

輸入之 FMS 初始準備資料執行交互檢查，完成後再依序執行

“Flight Crew Briefing＂及“Cockpit Preparation＂檢查表作業

程序； 

3. “ENGINE START＂之“Before Start＂作業程序規定：當載重

                                                 
24 Normal Procedures, Flight and Cockpit Preparation 6.20/18（REV 21）、Normal Procedures, 

Engine Starting 6.30/2（REV 20）及 6.30/3（TR 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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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表上傳至駕駛艙後，CM 1 與 CM 2 應繼續執行有關 FMS 所

需資料之輸入及交互檢查。其中有關推力限制（THRUST LIM）

欄位，即 TO、TO1 或 TO2 之選擇，及起飛速度（TAKEOFF REF）

欄位，即 V1、VR、與 V2之設定，應依據起飛性能計算結果輸入，

計算方式第一順位係使用 ACARS RAS，其次為查閱 RAM 性能

圖表，且 CM 1 及 CM 2 須對所有的起飛性能計算進行確認。 

 

上述第3項所提及之ACARS RAS，其使用說明如華航「B747-400 

AOC-5 USER GUIDE」（詳如1.18.3）。依該使用說明，PM係使用CDU

輸入ACARS RAS所需資料，待ACARS RAS完成起飛性能計算後，

可獲得包括：起飛推力（TO、TO1、或TO2）、及起飛參考速度（V1、

VR、及V2）等數據。 

2.1.1.1.2 事故當日執行情形 

依第1.16.2節，事故當日ACARS RAS所計算之起飛推力（TO2）

及起飛參考速度（V1：141、VR：147、及V2：155，單位：浬/時）

皆小於該機實際應使用之起飛推力（TO）及起飛參考速度（V1：151、

VR：166、及V2：177，單位：浬/時），係因當日輸入ACARS RAS

之起飛總重為597,000磅，低於該機實際之起飛總重828,223磅。 

依據訪談紀錄，該機駕駛員於安克拉治機場華航簽派辦公室已取

得載重平衡表。CM 1於駕駛艙執行“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

程序時，即完成所有ACARS RAS所需資料之輸入，惟輸入時誤將

CFP中落地總重596,741磅看為起飛總重25（實為828,223磅），進而

將查詢條件中之起飛總重輸入597,000磅。當時CM 2正在輸入FMS

初始準備所需資料，未確認CM 1所輸入資料之正確性。CM 1取得
                                                 
25 依據華航 AOM，駕駛員應使用載重平衡表之起飛總重而非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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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RS RAS輸出之起飛性能數據後（如圖1.16-1），交由CM 2檢視，

CM 2未發現CM 1起飛總重之輸入錯誤。 

綜上所述，CM 1誤認CFP中落地總重為起飛總重，進而輸入錯

誤的起飛總重進入ACARS RAS中，加上CM 2於確認ACARS RAS起

飛性能計算之疏失，致未發現CM 1之輸入錯誤，造成該機ACARS 

RAS所計算之起飛推力及起飛參考速度皆明顯小於該機應使用之數

值。 

2.1.1.1.3 飛航文件格式及使用 

檢視華航飛航文件與起飛總重有關之CFP（如圖1.18-11）及載

重平衡表（如圖1.18-12）後發現，同一頁面包含許多重要之飛航相

關參數及數據，呈現方式皆固定或類似。若駕駛員未養成謹慎使用習

慣，可能會增加錯讀之機率。 

本事故中，CM 1於使用CFP讀取起飛總重以輸入ACARS時，未

採適當方式協助確認，例如：於CFP眾多參數及數據之頁面中，用工

具標示起飛總重參數及數值，再據以輸入ACARS，如此即可降低誤

認CFP中落地總重為起飛總重之機率。 

2.1.1.1.4 作業程序設計與使用 

依據訪談紀錄，該機駕駛員對於AOM中有關ACARS RAS作業程

序之認知與執行經驗如下： 

若進入駕駛艙前尚未取得載重平衡表，當PM執行“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輸入ACARS RAS所需資料時，會先輸入起飛

總重以外之參數，待取得載重平衡表後，再輸入起飛總重。此時飛航

及駕駛艙準備工作已接近完成，駕駛員可一起確認ACARS RAS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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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之正確性，待ACARS RAS起飛性能計算結果回傳後，駕駛員可

對回傳結果再次確認。 

若進入駕駛艙前已取得載重平衡表，當執行“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時，PM已可完成所有ACARS RAS所需資料

之輸入，此時PF正在輸入FMS所需資料，則不一定會一起確認

ACARS RAS之輸入資料，而於計算結果回傳後方進行確認。 

另外，該機駕駛員表示：知道AOM有規定駕駛員應確認起飛性

能之計算，惟手冊中並未訂定具體之確認程序；過去曾有PM輸入

ACARS RAS所需資料時，PF未一起確認；依其經驗，不同駕駛員對

於 ACARS RAS起飛性能計算之確認，可能有不同做法。 

華航AOM正常程序之設計係要求駕駛員依步驟順序執行。不論

駕駛員進入駕駛艙前是否已取得載重平衡表，皆應於執行至

“ENGINE START＂之“Before Start＂作業程序時，完成FMS所需

之“ZFW＂與“TOW＂輸入與交互檢查後，方執行ACARS RAS所

需資料之輸入與確認。 

綜上所述，該機駕駛員可能未確實瞭解AOM中有關ACARS RAS

資料輸入與確認執行時機之規定，  CM 1提早於“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即輸入ACARS RAS所需資料，此時CM 2刻

在輸入FMS初始準備所需資料，未協同CM 1執行ACARS RAS輸入

資料之交互檢查。 

另外，華航AOM中對FMS資料輸入，皆明確訂定駕駛員執行交

互檢查之時機、步驟與方法，如圖2.1-1，係經CDU將ZFW及TOW輸

入FMS時之步驟與確認方式；而對ACARS RAS所需資料之輸入，無

詳細之執行步驟與確認方式，如圖2.1-2，故須強化訓練或/及考驗之

要求，方能使駕駛員以嚴謹方式執行ACARS RAS確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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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AOM 有關 ZFW 及 TOW 輸入 FMS-CDU 之程序 

 
 

 

圖 2.1-2 AOM 有關起飛推力計算之程序 

2.1.1.2 FMS 起飛參考速度值異常顯示處置與決策 

依據訪談紀錄，CM 2按ACARS RAS計算之起飛性能資料輸入

FMS-CDU推力限制（THRUST LIM）及起飛速度（TAKEOFF REF）

頁面相關欄位後，起飛速度頁面之V1、VR、V2欄位皆顯示“- - -26＂

（如圖1.18-4），此與正常應顯示FM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值不同27。 

                                                 
26按 FMS 設計邏輯，由於駕駛員輸入 FMS 之起飛推力太小，以該機之起飛總重，FMS 無法計

算出一起飛參考速度，使該機於既定之跑道長度下起飛，故 FMS 停止計算，致起飛參考頁面之

V1、VR、V2欄位皆顯示“- - -”。 
27 FMS 亦能計算起飛參考速度，惟 ACARS RAS 計算之精確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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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1表示過去未看過FMS起飛參考速度顯示“- - -＂，詢問CM 

2與CM 3，亦表示未看過。CM 1曾拉FMC之斷路器做系統重置，及

重新核對FMS-CDU各項資料後，仍未找出原因。期間CM 3曾自行查

閱FCOM，未發現相關內容。CM 1於徵詢CM 2及CM 3同意後，決定

以ACARS RA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輸入FMS-CDU。 

第1.18.4.4節顯示波音FCOM起飛參考速度顯示“- - -＂係表示

FMS之性能計算已被抑制28，惟波音FCOM未進一步說明被抑制的原

因，駕駛員仍不易藉此了解此係輸入FMS之資料不合理所致。 

以上分析顯示，該機駕駛員未及時獲知FMS中起飛參考速度欄位

顯示“- - -＂所代表之意義，CM 1與CM 2雖曾嘗試找出原因，惟未

選擇查閱FCOM，CM 3雖曾自行查閱FCOM，惟遺漏FCOM中有關

起飛參考速度顯示“- - -＂之說明。該機駕駛員最終選擇忽略此問

題，回歸正常程序以ACARS RAS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輸入

FMS-CDU。 

另外，依據訪談紀錄，該機駕駛員發現FMS-CDU起飛參考速度

欄位顯示“- - -＂前，即正常程序執行至“FLIGHT AND COCKPIT 

PREPARATION＂程序之“Ready for crosscheck＂時，FMS-CDU

巡航（CRZ）頁面出現“MAX ALT 0＂之訊息，該機駕駛員及機務代

表均不知該訊息之意義。該訊息於CM 2修改爬升速度（climb speed）

後消失。此FMS-CDU之異常訊息，使該機駕駛員對FMS產生疑慮，

故當後續FMS起飛參考速度欄位顯示“- - -＂時，該機駕駛員認為可

能是FMS系統問題，而未考慮人為輸入資料錯誤。 

 

                                                 
28 原文係：performance calculations in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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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RAM 起飛性能數據查閱 

依訪談紀錄，CM 1曾於滑行中指示CM 3查閱RAM，以驗證

ACARS RAS起飛參考速度之正確性。但華航RAM中無flaps 10之數

據，故CM 3無法獲得具體之數據進行比對，僅能以flaps 20之數據作

為參考。 

事故當日依CM 1輸入起飛總重597,000磅及其他需求條件，

ACARS RAS計算所得之起飛性能資料為：起飛外型flaps 10、推力

TO2、假定溫度 57°C、V1 141浬/時、VR 147浬/時、V2 155浬/時，

如圖1.16-1所示。 

CM 3於查閱RAM時，查詢條件係直接引用自上述ACARS RAS

數據，即：機外溫度6°C、起飛總重597,000磅、推力TO2、無風，

查得假定溫度58°C時之最大起飛總重為601,800磅、起飛參考速度為

V1 137浬/時、VR 142浬/時、V2 150浬/時。另查詢相同條件下、頂風

10浬/時之參考速度時，因看錯行而查得V1 136浬/時、VR 141浬/時、

V2 149浬/時，惟此失誤對本次事故並無直接影響。CM 1比對後認為，

ACARS RAS（使用flaps 10）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皆較RAM（使用

flaps 20）起飛參考速度高出4至5浬/時，故在合理範圍之內。 

實際上，ACARS RAS地面端系統所使用之計算程式，與製作

RAM時使用之原廠計算程式完全相同，故二者在相同查詢條件之

下，應獲得近似之計算結果。CM 3直接引用ACARS RAS輸入數據

查閱RAM之方式，雖能利用RAM查閱結果來比對ACARS RAS計算

結果之正確性，卻不能發現CM 1於輸入起飛總重時之錯誤。 

如CM 3於查詢RAM時，「起飛總重」之來源為載重平衡表，並以

起飛總重828,000磅、無風、機外溫度6°C、flaps 20進行查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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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可查得推力設定 TO2 時之最大起飛總重為 762,800 磅，推力

設定 TO1 時之最大起飛總重為 826,300 磅，二者皆小於實際起

飛總重 828,000 磅，表示該機在當時無法以此二種推力起飛。 

2. 應可查得推力設定TO、假定溫度32°C時，最大起飛總重835,200

磅，V1 152 浬/時、VR 167 浬/時、V2 178 浬/時。較 ACARS RAS

計算結果 V1 高出 11 浬/時、VR高出 20 浬/時、V2高出 23 浬/時。 

 

綜上所述，當CM 3欲驗證ACARS RAS起飛參考速度之正確性

時，因華航RAM中無flaps 10之數據可查，僅能以flaps 20之數據作

為參考。若CM 3以載重平衡表、ATIS等原始資料查詢「起飛總重」，

應可發現該機無法以ACARS RAS計算之推力值起飛，及起飛參考速

度明顯小於RAM之查閱結果，可能進一步發現CM 1於輸入起飛總重

時之錯誤。 

2.1.2 起飛滾行操作與決策 

CM 2於訪談時表示：帶桿仰轉後感覺飛機起飛，隨後又坐回跑

道，stick shaker接著致動。由於當時並不知道是起飛總重輸錯導致

起飛參考速度錯誤之情況，故第一時間認為是遭遇風切並呼叫 

“thrust＂，CM 1則將油門推至最大，CM 2則握住駕駛盤。 

依飛航資料紀錄器解讀結果，該機於速度達到ACARS RAS計算

之VR（147浬/時）2秒後開始仰轉，當時之速度約為149浬/時；5秒後

鼻輪離地，當時該機之仰角為12.15度；2秒後主輪離地，當時該機之

仰角約為13度，所有機輪離地後即未再次觸地。 

由於實際之仰轉速度（149浬/時）低於正確值（166浬/時）17

浬/時，致該機未獲得離地所須之升力，而於仰轉時機尾觸及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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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過低之起飛推力設定（TO2）使該機加速性能減低過多，主輪

離地後3秒，致動失速警告及stick shaker，此時CM 1將油門推至最

大以加速。 

起飛安全速度（V2）係指航機離地爬升至35呎時所應達到之最低

速度，對於具有二具發動機以上之航機，V2應高於失速速度（Vs1）

之1.15倍，亦不得低於1.1倍最低控制速度（Vmc）。起飛階段如遭遇

單發動機失效，當空速大於或等於Vmc時，航機不致有操控上之問題，

反之如空速低於Vmc，則將有失控或與地面障礙物隔離不足之情況發

生。依該機實際之起飛總重，應設定推力TO、flaps 20，V2應為177

浬/時。然實際上，當時之襟翼設定為flaps 10，且該機爬升至無線電

高度1,476呎前，大多數時間空速均低於177浬/時，較正常應達到V2

之時間延後約47秒29，此段期間如遭遇一具或一具以上之發動機失

效，航機即有失控之可能。 

stick shaker制動時，CM 1及時將油門推至最大，致該機獲得最

大推力而增大空速，防止情況惡化。若該機駕駛員未立即處置而使空

速繼續下降至低於Vmc或Vs1，則恐有失控墜毀之可能性。 

2.1.3 機尾觸地可能性之評估與決策 

依訪談紀錄，該機起飛後，該機駕駛員曾懷疑並討論起飛時發生

機尾觸地之可能性，但基於以下6項考量因素， 該機駕駛員皆同意繼

續飛往台北： 

1. 到達仰轉速度時，因當時有側風，CM 2 為了讓自己有多一點

時間調整，曾稍微延遲，並未馬上帶桿，因此研判實際仰轉

速度較接近正確數值； 
                                                 
2922:50:53 時，無線電高度為 38 呎，空速為 169 浬/時；22:51:40 時，無線電高度為 1476 呎，

空速為 177 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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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 2 認為仰轉時之仰角未達發生機尾觸地之角度； 

3. CM 2 判斷飛機仰轉後應已離地，當飛機又落回跑道時，感覺

比一般落地還要再重一點，但未達重落地程度； 

4. 航管回覆告知跑道上無碎片、刮痕、漆痕等異狀； 

5. 空中檢查各項儀表，無不正常顯示，艙壓爬升速度正常，於

飛航空層 280 改平後，能維持正常艙壓； 

6. 曾以衛星電話詢問台北機務人員，請其於遠端監控飛機狀

態，機務人員表示如發現異狀將會回報，但始終未接獲回報； 

該機駕駛員表示，決策過程中曾擔心若空中放油返降安克拉治

後，發現飛機並無損傷，恐遭受公司之質疑或處分，最終決定繼續飛

回台北，惟在確認油量足夠的前提下，決定巡航高度由飛航計畫中之

飛航空層 360改為320。 

華航波音747-400飛航組員訓練手冊30中，與機尾觸地相關內容

摘錄並譯如下述： 
頁碼 原文內容 中文意涵 

8.24 

Takeoff Risk Factors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takeoff risk 
factors may precede a tail strike: 
… 
Rotation at Improper Speed 
This situation can result in a tail strike 
and is usually caused by early rotation 
due to some unusual situation, or 
rotation at too low an airspeed for the 
weight and/or flap setting. 
… 

起飛風險因素 
下列任一項起飛風險因素，將

可能導致機尾觸地： 
… 
在不適當的速度下仰轉 
此種情況可能導致機尾觸

地，通常是因為在某些不正常

情況下提早仰轉，或者仰轉速

度過低，不符合該機重量及/
或襟翼設定。 
… 

8.23 

Tail Strike 
… 
Note: Anytime fuselage contact is 

suspected or known to have 
occurred, accomplish the 
appropriate NNC (Non-Normal 
Checklist). 

機尾觸地 
… 
注意:任何時候當懷疑或確定

機身發生碰撞時，均須執行適

當的不正常檢查表。 

                                                 
30詳本報告 1.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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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747-400飛機操作手冊4.85 / 7 / Abnormal Procedures / 

MISCELLANEOUS，與機尾觸地有關之內容如下： 

 

注意（Caution）中說明當航機於起飛時發生機尾觸地，不可將

機艙加壓，若加壓則可能造成結構的進一步損害。 

該機駕駛員曾討論機尾觸地之可能性，考量之6項因素中，1至3

項係個人之感覺，在當時並無具體資訊可供佐證，難以證實其正確

性，4至6項因素於航機未達一定受損程度時，亦可能無法被察覺。依

華航波音747-400飛航組員訓練手冊8.24頁之內容，本次事故因起飛

總重輸入錯誤致該機仰轉速度過低，即已符合機尾觸地之起飛風險因

素中，「在不正確的速度下仰轉」乙項。 

該機駕駛員決定降低操作飛航計畫最終高度之決定，顯示當時對

機尾觸地之可能性有存疑，在此情況下，未按訓練手冊8.23｢任何時

候當懷疑或確定機身發生碰撞時，均須執行適當的不正常檢查表。｣

及飛機操作手冊4.85｢注意：機尾觸地機艙不可加壓｣之程序執行返航

檢查。 



 

 72

綜上所述，該機駕駛員於起飛後曾討論機尾觸地之可能性，因無

具體之機尾觸地資訊，做為風險考量之依據，且自述恐遭公司質疑，

最終決定繼續飛往台北，並將巡航高度由飛航計畫之飛航空層 360

改為320，未執行相關之檢查程序，致忽略機艙不可加壓之注意事

項，使機艙加壓長程飛行10小時，顯示華航應加強機尾觸地危害之認

知訓練，以提升駕駛員處置類似事件之判斷能力，另應提升公司應變

處置及駕駛員決策下達之策略與機制，以確保駕駛員於決策之際，以

飛航安全為優先考量。 

2.1.4 駕駛員疲勞可能性分析31 

疲勞可能會影響駕駛員之工作表現，包括：警覺與注意力降低、

判斷與反應能力減弱、短期記憶變差、不易集中精神、邏輯推理及空

間定向能力變差、狹管式思考、視覺功能及手眼協調能力降低等。疲

勞形成條件則包括：休息或睡眠不足、生理時鐘之晝夜節律（circadian 

rhythm）變化、持續清醒、累積性睡眠不足、藥物、疾病、酒精或環

境因素等。 

依第1.5.3節有關駕駛員事故前之活動紀錄，該機駕駛員之飛行

時間、值勤時間及休息時間皆符合華航及民航局相關規定。 

惟CM 1執行本事故飛行任務前約97.532小時中，因個人因素累積

睡眠時數約17至19小時，低於CM 1正常所需之睡眠時間28小時33，

符合疲勞形成條件之一。依CM 1自述，其時因時差而影響睡眠品質

                                                 
31  本節有關駕駛員疲勞之分析方法主要參考＂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on Operator Fatigue in Transportation Accident＂
及＂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f Canada - A Guide For Investigation For Fatigue＂。 
32自 2 月 28 日 0342 時執行台北飛往安克拉治之飛行任務起，至 3 月 4 日 0510 時搭車前往安克

拉治機場報到止。 
33 CM 1 表示其正常每日睡眠時間約 7 小時， 4 日計約需 2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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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數。依第2.1.1.1.2節之分析結果，CM 1誤認CFP中落地總重為

起飛總重，而誤將錯誤的起飛總重輸入ACARS RAS，此行為表現可

能屬注意力不集中之疲勞徵狀。且CM 1於B747-400機隊有17年之資

歷，事故任務為10小時之長途飛行，當CM 1輸入錯誤的起飛總重

597,000磅時（實際為828,233磅），未對此偏低數據產生懷疑，此行

為表現亦有可能為警覺性降低之疲勞徵狀。 

檢視CM 2之睡眠時間及本次事故中之行為表現，無證據顯示其

具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 

CM 3自2月28日起與CM 1一同派遣，其執行本事故飛行任務前

約97.5小時中，累積睡眠時數約28小時，略少於理論所需之睡眠時數

34。惟CM 3於自述時表示，其於駕駛艙準備階段之精神狀態為「蠻想

睡的」，原因係CM 3於事故航班為第一段休息，故調整作息時段，以

免於飛機上無法入眠。另依第2.1.1.3節之分析結果，CM 3於使用RAM

查閱該機起飛性能資料時，亦發生看錯數據之情形，此行為表現有可

能為注意力不集中之疲勞徵狀。 

綜上所述，CM 1有較明確之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有可能因疲

勞而影響其行為表現；CM 2之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則皆不顯著；CM 

3之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相對CM 1而言較不顯著，然仍存在因疲勞而

影響其行為表現之可能性。 

 

 

 

 

                                                 
34 CM 3 於自述時表示其無固定之每日睡眠時數，故採理論值每日 7.5 至 8.5 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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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組員資源管理 

參考民航局有關組員資源管理35（以下簡稱CRM）之民航通告

36，CRM涵蓋的主題可包括狀況警覺、溝通技巧、團隊合作、任務配

置、決策制定、組員監控與交互檢查、及壓力與疲勞因應等，且須在

一個完整之標準作業程序（SOP）架構下運作，更能發揮其成效。 

依據第2.1.1.1節之分析，CM 1提早輸入ACARS RAS所需資

料，此時CM 2刻在輸入FMS初始準備所需資料，未協同CM 1執行

ACARS RAS輸入資料之交互檢查，顯示該機駕駛員有關CRM之組員

間溝通協調與交互檢查仍待加強。依據2.1.1.2節之分析，該機駕駛員

於發現FMS起飛參考速度欄位顯示＂---“時，未能有效使用FCOM中

相關之說明，且認為可能是FMS系統問題，未考慮人為輸入資料錯

誤，最終選擇忽略此問題，顯示該機駕駛員有關CRM之決策制定仍

可加強。依據2.1.4節之分析，CM 1可能因疲勞而影響其狀況警覺，

於輸入錯誤且偏低之起飛總重時未產生懷疑；CM 3可能因疲勞而於

使用RAM查閱起飛性能資料時，發生看錯數據之情況，顯示該機駕

駛員有關CRM之疲勞因應及其對狀況警覺影響之認知仍需加強。 

綜上所述，該機駕駛員之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疲勞

因應及狀況警覺等CRM能力仍需加強。 

                                                 
35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36 AC 120-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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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組織管理 

2.2.1 疲勞風險管理 

疲勞風險管理系統（以下簡稱FRMS37）係建立於組織之安全管

理系統38內，藉由組織將人員疲勞視為可能影響飛航安全之危害

（hazard）因素，透過安全管理系統之架構，於組織內建立多重之人

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如圖2.2-1，係加拿大運輸部所建議，包含五

個層級的人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各層級之內容簡述如下： 

層級 1：藉由人員工作及休息時間之規定，或/及人員疲勞預測模式

（fatigue modelling）檢視人員排班，評估人員有無適當且足夠之休

息機會； 

層級 2：建立適當的機制，掌握員工實際之睡眠狀況，並依據不同程

度之睡眠狀況，提供管理者處置之準則或方式； 

層級 3：藉由員工填寫疲勞徵狀檢查表或/及員工主動報告機制之設

計，掌握員工疲勞狀況，據以重新安排工作或增加交互檢查機制等； 

層級 4：建立適當機制有效蒐集及分析員工因疲勞所犯之錯誤，並據

以擬定改善策略； 

層級 5：事件調查時，強化人員疲勞相關資料之蒐集與分析，並據以

擬定改善策略。 

國際民航組織（ICAO）已於2008年宣示規劃將FRMS納入第六

號附約中，並於2009年8月成立FRMS工作小組，草擬FRMS相關之

技術文件。歐盟EASA、加拿大、澳洲、紐西蘭、英國、美國等區域

或國家之民航監理機關正在草擬或已公布部分有關FRMS之法規或/

及技術文件。 

                                                 
37 Fatigu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38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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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國際民航組織尚未將FRMS納入第六號附約中，我國亦未有相

關規範要求航空公司須建置FRMS，然完整且有效之FRMS，應能藉

由其多重疲勞危害控管機制，強化疲勞管理，降低駕駛員因疲勞而產

生對飛航安全之危害。 

檢視華航所提供之疲勞管理相關文件顯示，本次事故發生前，華

航已存在部分之駕駛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例如：華航駕駛員派遣相

關作業準則中，要求簽派部門於駕駛員任務行程規劃完成後，須依據

飛行時間、值勤時間、休息時間、時差、起飛時段、落地時段、起降

次數、任務特性等因素評估任務之安全值，此即為疲勞危害控管機制

層級1之部分功能。惟航空業者應持續關注國際趨勢，並藉以提升其

疲勞管理。 

 

圖 2.2-1 人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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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機身結構損傷分析 

該機蒙皮損傷位於機體外側，易於一般目視檢查發現，且維修單

位以更換方式改正蒙皮損傷，故對於日後金屬疲勞之風險，可以不列

入考慮。 

2.3.1 機身 46 段結構損傷分析 

機身46段係艙壓加壓區，自機身站位BS2060起，迄機身站位

BS2360止，前後約長300吋範圍之機腹觸地，而造成前後方向之磨

擦損傷。蒙皮磨損範圍之輪廓，呈現機腹蒙皮與地面以平行於航機運

動方向磨擦之痕跡，部分摩擦較嚴重之區域，蒙皮業已磨穿，穿孔處

則呈與航機行進方向垂直隙縫，相關分析重點如下。 
 
飛航操作應力分析 

就本機受損蒙皮區域觀之，對於承受機翼向上昇力與由水平尾翼

作用於機身之向下平衡力的前提下，機腹該區之蒙皮一般處於受壓縮

的狀態。此外，作用於機身該區大部分的壓縮應力，皆為具有抗挫曲

特性的帽型剖面（Hat Section）之機身縱桁所承受，加上由於機身

縱桁係由彈性模數較高的7075鋁合金材質擠製，相對於較低彈性模

數之2024鋁合金滾製的蒙皮而言，更加承受大部分的壓縮應力。如

此來自飛航操作之作用力，於機腹區域都係施以壓縮應力，蒙皮受影

響程度較小。 
 

艙壓環狀應力分析 

該機蒙皮承受艙壓造成之環狀應力，由於蒙皮磨損變薄以及孔隙

邊緣的刀鋒效應，其環狀應力因承載截面積之減少而局部增加，存在

環狀應力過載之風險。本區域磨損孔隙走向和環狀應力平行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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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且蒙皮磨損區都位於機身隔框位置，這一些隔框可承受絕大

部分的環狀應力，且該蒙皮破損之區域在環狀應力方向的橫切面因與

地面摩擦已成契形，有助於減少應力集中，但是又因刀鋒效應的負面

影響，故非單就單一蒙皮材料理論可以獲得實際應力集中之計算值。 

 
圖 2.3-1 艙壓應力與結構組成 

2.3.2 機身 48 段結構損傷分析 

機身48段非艙壓加壓區，自機身站位BS2360之壓力隔框起，迄

機身站位BS2598輔助動力單元艙前方隔框止，如同前方46段機腹觸

地造成前後方向之磨擦損傷，造成蒙皮磨損，呈現與地面以平行於航

機運動方向磨擦未穿孔之淺平磨痕。本區蒙皮不需承受艙壓之應力，

只承受來自飛航操作之作用力，於機腹區域都係壓縮應力，且相較於

機身46段其受飛操之力矩亦較小，故蒙皮受影響程度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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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飛機性能分析 

2.4.1 跑道長度分析 

事故當日該機之起飛性能分析，本會採用波音公司標準起飛分析

軟體第 2.15 版（Standard Takeoff Analysis Version 2.15）。其輸入

設定與該機起飛時之跑道與環境條件相同，根據輸入起飛重量及減推

力設定，進行起飛所需跑道長度分析工作。 
 

 

圖 2.4-1 事故當日該型機於不同重量之起飛性能表 

根據波音標準起飛分析軟體，第 1 組及第 2 組之起當起飛重量設

定為 597,000 磅時，系統輸出之最大起飛重量與輸入重量極為接近，

結果顯示該機起飛重量為 597,000 磅時，採用 TO2 或全推力，皆可

安全完成起飛任務。 

當起飛重量設定為 827,311 磅，若採用第 3 組及第 4 組之減推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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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於安哥拉治 25L 跑道起飛，所能容許之最大起飛重量分別為

597,327 磅及 741,119 磅；第 5 組起飛重量為 827,311 磅，採用全推

力起飛，則該機將可完成起飛程序。由以上可知以該機重量 827,311

磅及減推力條件起飛，其起飛所需之跑道長度將不足。 

2.4.2 起飛性能分析 

本節將藉該機飛航紀錄器記錄之事故班機與事故前兩航班飛航

資料，分析事故班機起飛過程機身觸地期間性能分析。 

一般而言，航機於起飛階段發生機尾觸地之可能時機有二。第一

階段為主輪離地前，航機於地面以機身輪（Body gear）為支點旋轉

增加仰角；第二階段為飛機機身輪離地後，飛機以重心為支點旋轉。 

航機於地面仰轉及離地後機身之最低點，當航機仰角未超過機尾

漸縮角度，機身最低點發生於機身末端轉折處；若航機仰角超過機尾

漸縮角度，則機尾觸地將發生於機尾。 

參考 B747-400 AMM 中 46 段幾何外型、三視圖及組員訓練手冊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B747-400 型機於機身輪離地前之

仰角大於 12.5°時，即有可能發生機尾觸地，此時飛機機腹磨損區域

將大約出現於 BS1860 之前。 

依據 FDR 資料顯示，事故班機機身輪離地前該機仰角最大為

12.3°；參考 1.12 節資料顯示，事故班機機腹磨損部位始於 BS2060，

可推知該機機尾觸地發生在機身輪離地之後。 

事故班機第二階段起飛離地後仰角大於 12.5°，此時機身最低點

將發生於機尾。其最低點距離地面最小距離將以飛機仰角及無線電高

度進行分析。事故航機之無線電高度天線裝於 BS893，參考該型機

AMM Chapter 6，機身縱軸於 BS1860 至 BS2000 之間為倒角圓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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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曲率甚小，於 BS2000 以後大致呈固定斜率，起飛離地後機身最低

點、無線電高度等關係，如圖 2.4-2。 
 

 

圖 2.4-2 飛機起飛離地後之最低點與地面之距離( ) 

該航班起飛及事故前兩班航班起飛時機身最低點軌跡，如下圖

2.4-3 所示，其中 X 軸為零時表示 FDR 記錄之主輪訊號開始由”GND”

變成”AIR”，此時 FDR 紀錄之 GMT 時間為 2250:45，Y 軸為機身最

低點與地面之距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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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飛機起飛離地後之最低點與地面之距離( ) 

圖 2.4-3 顯示事故班機前兩航班於正常起飛操作下，航機距地最

近距離發生於主輪離地前仰轉；主輪離地後，航機距地最近距離快速

增加。然而；事故航班於主輪離地後，其機身距地最近距離亦持續減

少。直至主輪離地 4 秒後才開始增加。經分析事故航班機尾觸地可能

發生於主輪離地及其後 2 秒，最近離地距離約分別為-2.6 英吋、-2

英吋及-1.5 英吋。該機起飛離地過程如圖 2.4-4，主輪離地時距離

RWY25L 末端約 1,420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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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飛機起飛離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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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FDR 紀錄之操縱桿與仰角參數之變化，事故航班約於離地

前八秒至九秒間，空速介於 144 浬/時至 149 浬/時，飛航組員即開始

進行起飛仰轉，此操作符合其輸入錯誤起飛重量下之 VR。 

事故航班起飛離地之飛行剖面圖與事故班機之前兩班比較，如圖

2.4-4 所示。 

圖 2.4-5 顯示正常航班達到 VR操作時機約在起飛離地前 4 秒，

其離地仰角約為 10°，符合飛航組員訓練手冊中之操作；但事故航班

因輸入之起飛重量較實際重量輕，致使該機起飛時未達所需 VR 時，

即施予起飛仰轉操作，以致航機離地起飛之空速低於離地速度，故需

要較大之起飛攻角與仰角，此為該機仰角及控制盤操作量皆大於正常

航班之因；大仰角起飛將使得航機阻力增加以致速度增加較緩，造成

起飛跑道長度較長以及達不到預期起飛性能。此外；本事故過高仰角

造成失速警報及駕駛盤抖動，及該機起飛離地後無線電高度與爬升率

皆小於正常航班，其爬升率甚至出現負值。 

綜上所述，該機輸入錯誤起飛重量以及設定減推力起飛，致事故

航班起飛所需之跑道長度大於安哥拉治機場 RWY25L 所能提供之起

飛跑道長度；並造成該機起飛離地仰角及攻角過大及該機爬升速率降

低，以致事故班機於主輪離地及其後 2 秒內發生機尾觸地及機腹蒙皮

磨損。過高仰角及攻角過大亦造成失速及駕駛盤抖動警報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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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事故航班與其前兩正常航班起飛階段參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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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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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結論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料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

下三類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

之調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其中包括：不安全作為、不安全狀況或造成本次

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

次事故發生之不安全作為、不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

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接關連但對促進飛安有益之事項。 

其它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

作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切，且見於國際調查報告之

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料分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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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CM 1 輸入跑道分析系統所需資料時，誤用及錯看電腦飛航計畫

中落地總重為起飛總重，復 CM 2 未交叉確認輸入資料之正確

性，於取得跑道分析系統輸出之起飛性能數據後，又未確實檢視

所有數據；致未發現輸入錯誤之起飛總重，造成計算結果係錯誤

之起飛推力、起飛參考速度及起飛外型。（1.16.2、2.1.1.1.2）  

2. CM 2 按跑道分析系統所計算之錯誤起飛推力輸入飛航管理系

統，使該系統未能算得起飛參考速度，致起飛速度頁面之 V1、VR、

V2欄位皆顯示“- - -＂，且該機駕駛員未及時獲知“- - -＂之意

義，最終決定以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起飛參考速度，輸入飛航管

理系統。（2.1.1.2） 

3. CM 3 於滑行中曾查閱跑道分析手冊以驗證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

正確性，惟「起飛總重」之來源係使用該系統輸出之數據，而非

載重平衡表或電腦飛航計畫，致未發現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起飛

參考速度明顯小於該機應使用之數值。（2.1.1.3） 

4. 該機起飛時於速度達到跑道分析系統計算之 VR 2 秒後開始仰

轉，由於實際之仰轉速度 149 浬/時低於正確值 166 浬/時，未獲

離地所需升力，離地仰角與攻角過大，致機尾觸地。（2.1.2、2.5.2）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該機駕駛員可能未確實瞭解華航 B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中有關

跑道分析系統資料輸入與確認執行時機之規定，故 CM 1 提早於

“FMS-CDU Initialization＂作業程序即輸入該系統所需資料，此

時 CM 2 刻在輸入飛航管理系統初始準備所需資料，未協同執行

跑道分析系統輸入資料之交互檢查。（2.1.1.1.4） 

2. 華航 B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跑道分析系統之資料輸入，無

詳細之執行步驟與確認方式，故須強化訓練或/及考驗之要求，方

能使駕駛員採嚴謹方式執行該確認程序。（2.1.1.1.4） 

3. 波音飛航組員操作手冊有起飛參考速度顯示“- - -＂之原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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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一係飛航管理系統性能計算已被抑制，惟該手冊未進一步說

明被抑制的原因，駕駛員仍不易藉此了解此係飛航管理系統之輸

入資料不合理所致。（2.1.1.2） 

4. 該機駕駛員於起飛後曾討論機尾觸地之可能性，因無具體之機尾

觸地資訊，做為風險考量之依據，且自述恐遭公司質疑，最終該

機駕駛員皆同意繼續飛往台北，並將巡航高度由飛航計畫之飛航

空層 360 改為 320，未執行相關之檢查程序，致忽略機艙不可加

壓之注意事項。（2.1.3） 

5. 該機駕駛員之飛行時間、值勤時間及休息時間皆符合華航及民航

局相關規定，惟 CM 1 與 CM 3 仍存在疲勞形成條件及徵狀，可

能因疲勞而影響其行為表現。（2.1.4） 

6. 該機駕駛員之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疲勞因應及狀況

警覺等 CRM 能力仍待加強。（2.1.5） 

7. 該機飛航操作之作用力，於機腹區域係施以壓縮應力，蒙皮受影

響程度較小；由於蒙皮磨損變薄以及孔隙邊緣的刀鋒效應，因承

載截面積之減少而局部增加，存在環狀應力過載之風險。（2.3.1） 

3.3 其它發現 

1. 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日之前三個月內之維修資料，未顯示異常紀

錄。（1.6.4） 

2. 該機駕駛員持有之證照，符合民航法規要求，無證據顯示事故發

生時曾受藥物或酒精之影響。（2.1） 

3. 華航飛航文件與起飛總重有關之電腦飛航計畫及載重平衡表於

同一頁面包含許多重要之飛航相關參數及數據，呈現方式皆固定

或類似，若駕駛員未養成謹慎使用習慣，可能會增加錯讀之機

率。（2.1.1.1.3） 

4. 華航跑道分析手冊中無 flaps 10 之欄位資料，故當 CM 3 欲查閱

該手冊以驗證跑道分析系統起飛參考速度計算之正確性時，無法

獲得具體之數據進行比對，僅能以 flaps 20 之欄位資料作為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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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2.1.1.3） 

5. 失速警告制動時，CM 1 及時將油門推至最大，致該機獲得最大

推力而增大空速，防止情況惡化。（2.1.2） 

6. 國際民航公約及我國民航法規均未要求建置疲勞風險管理系

統，華航已建置部分之駕駛員疲勞危害控管機制，惟仍須持續關

注國際趨勢，藉以提升該公司之疲勞管理。（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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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飛安改善建議 
本章中，4.1 節為依據本調查之結果而提出之飛安改善建議。各

相關機關（構）於調查過程中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列於 4.2

節，惟本會並未對其所提列之飛安改善措施進行驗證，故相關之飛

安改善建議仍列於 4.1 節中。 

4.1 改善建議 

4.1.1 致中華航空公司 

1. 強化飛航操作相關訓練與考驗中有關起飛性能計算執行時機及

確認方式，以降低駕駛員誤用資料進行計算之風險。

（ASC-ASR-11-05-001） 

華航回應： 

華航已於事件發生後立即重新檢視各機隊航機操作手冊

(AOM)操作程序，針對起飛性能計算程序完成強化交互檢查與權

責區分 CRM 等確認功能之作業說明，並發佈修訂頁作為訓練與

考驗之依據。 

有關飛航組員訓練： 
(1) 2010年下半年度之 PT LOFT課目設計加入 Load Sheet Data     

改變後組員應有之處置，包含重新輸入資料之流程及輸入後結

果核對。此外，要求組員以 RAM 計算起飛性能數據，確認組

員對 RAM 使用之正確理解及熟練度。 

(2) 2010 年 7 月份開始執行飛航組員 Airmanship 訓練，其中內 

容包含本事件之案例研討，除詳述事件發生經過及造成原因

外，並提供組員 task sharing 及 cross check 之正確方法避免

類似事件發生。 

(3) 2010 年下半年度完成之飛航組員 CBT 複訓內包含“Discipline  

of ACARS Operation”訓練，向組員介紹 cross check 及因應

事件發生後所進行之程序修改，進一步補強防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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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華航已於 2010 年之航路考驗（Route Check, RC）及

技術考驗（Proficiency Check, PC）中，確認所有飛航組員確依

飛機操作手冊（AOM）中之相關程序操作，以防止飛航組員誤用

資料進行錯誤的起飛性能計算之風險。 

2. 檢視並強化跑道分析系統之設計或使用其他起飛性能計算方

式，以降低駕駛員誤輸資料之機率。（ASC-ASR-11-05-002） 

華航回應： 

為降低飛航組員誤輸錯誤資料之機率，華航已於 2010 年 8 

月份完成航班起飛重量（TOW）可自動由 ACARS Loadsheet 帶

入 ACARS 跑道分析系統之功能改善，以利飛航組員於輸入相關

性能資料前可獲得提醒及參考，有效降低駕駛員誤輸入錯誤資料

之機率。 

3. 檢視並提升載重平衡文件格式之可讀性，以降低駕駛員錯讀之機

率。（ASC-ASR-11-05-003） 

華航回應： 

為降低駕駛員讀錯 ACARS loadsheet 機率並提升載重平衡

文件格式之可讀性，華航已於 2010 年  6 月完成  ACARS 

Loadsheet 格式之修改，亦將 ACARS loadsheet 中之重要資訊

如 ZFW 等，以虛線隔出提升其可讀性。 

4. 強 化 駕 駛 員 對 FMC 異 常 顯 示 之 認 知 訓 練 及 要 求 。

（ASC-ASR-11-05-004） 

華航回應： 

華航已於 Airmanship 訓練課程，向飛航組員宣達若有任何

疑慮時，皆應先將疑慮澄清與解決後再執行起飛或降落，絕對避

免在疑慮未澄清及排除前逕行起飛及其他操作。 

同時，華航將修訂 Lesson Plan Manual 於 FMST 訓練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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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針對 FMC 異常顯示後之判斷與處置，並於課程內容增加重大

異常事件之案例分析，加強飛航組員對於 FMC 異常顯示之認知。 

5. 強化駕駛員對機尾觸地危害之認知訓練，以提升駕駛員對類似情

況之狀況警覺。（ASC-ASR-11-05-005） 

華航回應： 

華航 2011 年 PT 之 briefing items 已包含 Tail Strike 

Avoidance，並針對可能引發 Tail Strike 之原因與防範提供具體指

導。 

6. 提升公司應變處置及駕駛員決策下達之策略與機制，以確保駕駛

員之決策，以飛航安全為優先考量。（ASC-ASR-11-05-006） 

華航回應： 

有關航機空中緊急狀況之應變處置，華航原本就有一機制，

亦即由飛航組員，藉由 SATCOM、ACARS、COMPANY FREQ

等其他管道與聯管處連絡回報，並依當時實際狀況分別與機隊、

機務亦或其他單位共同協商及提供解決建議做為飛航組員之決

策參考。 

7. 持續關注國際上有關疲勞管理之趨勢，藉以提升疲勞危害控管機

制。（ASC-ASR-11-05-007） 

華航回應： 

為減少組員疲勞發生的可能，華航現行作業如下： 

(1) 與機隊及班表小組不定期檢視班表狀況並以加派組員或增加 

休時等方式，減少組員疲勞發生的機會。 

(2) 任務後休時均至少給予大於 MRT (Minimum Rest Time)的休 

息時間。 

(3) 於與 TPE 時差大於 6 小時的區域飛行二點含以上者，於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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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或回 TPE 後至少給予 36 小時的休時，以確保能有一個完

整的 Local Night 休息。 

(4) 對紅眼航班採分配儘量平均及飛後給予長休時，以減少組員 

疲勞發生的機率。 

(5) 冬季班表實施期間，依飛時/工時變化及聯管處指示，以加派 

組員方式，增加組員任務中輪休機會。 

(6) 尊重並接受組員自評不適飛而請假休息的作業(組員若請 

假，即配合調整班表）。 

(7) 鼓勵組員反應導致疲勞的航班任務及班表安排，除給予即時 

回應並將作為未來改進班表的參考。 

8. 強化駕駛員有關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疲勞因應及狀

況警覺等之組員資源管理相關訓練。（ASC-ASR-11-05-008） 

華航回應： 

華航已立即採行之改善措施包括： 

(1) 立即編制Airmanship加強訓練教材，並於2010年7月1日起對 

全體飛航組員施訓，課程內容置重點於： 

․溝通協調-以share Mental Model論述模型強化組員心智共享之

正確認知與技巧。 

․決策制定-重新以TEM Model將本事件發生經過break down，並

強調明顯證據未出現，不明狀況未排除前必須喊停，而非貿然

前進。 

․狀況警覺-以Swiss Cheese Model解析事件發生過程中各步驟

即使未能察覺錯誤，最後結果之合理性仍應以 Common sense

及 General Knowledge 再行檢視。 

(2) 事發後立即以 Human Factor 角度建議 Load Sheet 中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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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應以不明格式呈現及突顯，以減低判讀錯誤機率並

提升交互檢查正確度。從系統面降低風險。該建議已立即獲

得同意並施行至今。 

(3) 利用 PT-LOFT Scenario 設計確認組員資料輸入及交互檢查 

流程皆符合 SOP 要求。 

(4) 疲勞因應之相關訓練原已包含於 CRM 訓練中 Workload  

Management 單元，於初、複訓中皆反覆提供，本事件發生

原因中疲勞雖為一合理懷疑，然以華航派遣規範檢視，並不

能導引出疲勞為直接肇因。雖然如此，未來組員 CRM 訓練

中，仍將持續規劃 Workload / Fatigue Management 相關內

容。 

4.1.2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航空公司應就現行作業程序檢討駕駛員資料輸入及交互檢

查功能是否完備，以避免類案再次發生。（ASC-ASR-11-05-009） 

2. 輔導航空公司持續關注國際上有關疲勞管理之趨勢，以提升其疲

勞危害控管機制。（ASC-ASR-11-05-010） 

3. 督導航空公司提升其應變處置機制，並要求駕駛員之決策，以飛

航安全為優先考量。（ASC-ASR-11-05-011） 

4. 督導航空公司強化駕駛員有關溝通協調、交互檢查、決策制定、

疲 勞 因 應 及 狀 況 警 覺 等 之 組 員 資 源 管 理 相 關 訓 練 。

（ASC-ASR-11-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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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駕駛員訪談紀錄摘要 

1. CM 1 

飛航文件使用 

一般 CFP 有兩份，一份是 Master，機長要簽名，飛機上 CM 2

使用的是 Master 那份，CM 1 使用的是另一份 Copy 的。CM 1 表示

當天簽派員或其個人並沒有先將 CFP 中要輸入 ACARS 的數字劃記

起來。有的簽派員會用螢光筆畫，甚至把 NOTAM 中重要的資訊用

螢光筆標註，但那只是個別簽派員的習慣。 

ACARS 使用及交互檢查 

CM 1 於駕駛艙將起飛重量輸入 ACARS 時，是看 CFP 中的數

據，實際上應該要看 Load Sheet，因為最準，但字體更小，更多數

字放在一起。但 CM 1 習慣使用 CFP，因為 CFP 中的重量一般都會

比較多， CM 1 表示其個人比較保守，例如當天 Assume 

Temperature，ACARS 傳回來的是 57，CM 1 則是使用 55。至於當

時為何會把起飛重量輸成落地重量，或許是精神不好吧。 

一般來說，輸入 ACARS 時，CM 1 與 CM 2 會一起 Check 輸入

內容，當時 CM 2 正在輸入 FMC 起飛所需的資料，所以並沒有一起

Check ACARS 的資料輸入。但 CM 1 有將 ACARS 傳回來的 Print 

Out，拿給CM 2 Check。CM 1表示過去也曾有過組員未一起確認輸

入 ACARS 之內容。要輸入 ACARS 的項目中，只有起飛重量需要看 

Load Sheet，天氣資料則看 ATIS，其它是用判斷，若有 MEL 項目

要輸入則要看 MEL。當天使用 25 跑道的資料是 CM 1 輸入 ACARS

的，使用 14 跑道的資料則是 CM 2 輸入的，但 CM 2 輸入時只有叫

出 CM 1 事先輸入的資料，改使用跑道。 

公司 AOM 寫的是組員要 Confirm 經 ACARS 回傳之跑道性能分

析結果，但如何執行並沒有很清楚的說明，不同的組員可能有不同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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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1 覺得 ACARS 輸入時要很小心，一定要一起看著打，或是

CFP 字體要放大，格式要清楚，容易辨識。 

FMC Cross Check 時之 FMC 不正常顯示及處置 

CM 1 當天於執行 FMC Cross Check 時，發現 Cruise Page 顯

示 Max Altitude 為”0”，當時還沒有將 ACARS 回傳的資料輸入，三

位組員都有看到，機務也有看到，CM 1 很多年前曾看過相同的顯

示，但也不記得原因，手冊上也沒寫，當初也是後來 FMC 就好了也

不知道原因。事故當天組員有 Check FMC 其他數字有沒有輸錯，也

沒有發現有錯誤，後來 CM 2 將 Climb Speed 輸入 FMC 後，FMC

就正常了，機務也認為正常了，除非有錯誤訊號，否則一般機務也

不知道怎麼處理，但卻給組員一個印象覺得當天FMC怪怪的。FMC

正常後，機務就下機，然後關門。 

FMC 起飛速度顯示”-“及處置 

CM 1 於訪談時說明 AOM 中有關 FMC Initialization 的內容及當

天執行狀況：FMC 的 Program，Performance Initial Key in，CM 2

做的，CM 1 拿 Load Sheet 念 Zero Fuel Weight 的數字，CM 2 當時

有寫在他的 Flight Plan 上，並輸入 FMC 後得到 Take Off Weight，

CM 2減掉Taxi Fuel後，他有念回來給我，CM 1表示確實有與Load 

Sheet 比對，都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CM 2 亦有把數字寫在他的

Flight Plan上。一般FMC會自動把輸入的Zero Fuel Weight 跟偵測

到的油量相加，得到Take Off Weight，此時CM2會依據Flight Plan

扣掉 Taxi Fuel，得到飛機滑行至跑道頭時真正的 Take Off Weight，

此結果應該會跟 Load Sheet 中的數字很接近。接著 CM 1 給 CM 2

的CG，CM 2亦有寫在Flight Plan上，然後輸入FMC，Thrust Limit 

Select，CM 1 是拿經 ACARS 傳回的起飛性能 Print Out 的那張，念

TO2，55，Flap 10，CM 2 輸入 FMC 後，此時 Take Off Page，三

個起飛速度都沒有出來，顯示”-（Dash）“，平常輸入正確的推力跟

Assume Temperature 後，會出來的 V1、V2、VR 的數據，FMC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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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的是比較粗略的數據，沒有經由 ACARS 計算的數據準確，通

常最多差兩哩，所以可以拿來作為 Cross Check 使用，雖然公司手

冊上並沒有這樣說。 

CM 1 表示過去沒有看過 FMC 起飛速度顯示”-“，當時 CM 1 有

問其他兩位組員，有沒有看過這樣的顯示，他們也沒有，後來 CM 1

有叫機務，機務問 FMC 有沒有顯示 Message，CM 1 告知沒有，機

務則表示那 FMC 應該沒有問題，但機務也不知道怎麼處理這個狀

況，CM 1 曾問機務可否拉CB，機務表示 FMC資料有可能會不見，

CM 1 認為沒關係，最多資料再重打，故機務也同意拉 CB 試試看，

但拉了也沒改善，CM 1也試過選擇R FMC(正常是用 L FMC)，重打

重對，都找不到問題，後來是三位組員都同意使用 ACARS 傳回的

起飛速度，Override FMC 的 Dash “-“，最後飛機滑行中 CM 1 請

CM 3 查一下 RAM 做最後的 Check，沒想到 CM 3 也查錯了。 

公司 AOM 中規定，Take Off Speed，組員 Confirm 下，第一是

使用經 ACARS 得到的結果，第二是使用 RAM，第三個是經由

Internet 得到的數據，第四個是另外一種使用 ACARS 比較複雜的方

法。 

公司的政策是一旦接受、Confirm 後，要使用經 ACARS 算的結

果，並 Override FMC 計算的結果，當天因為 FMC 起飛速度計算沒

有出來，組員誤解 FMC 是錯誤的，所以就使用經 ACARS 算的結果

Override FMC 的 Dash”-“。 

事故當日當 FMC 起飛速度顯示”-（Dash）“代表的意義，CM 1

當時不知道，現在知道，但若沒發生此事故，即使當時有翻手冊看

見手冊上寫的”Inhibited”，還是不完全了解其中意思，CM 1 的認知

就是 FMC 不算了，停止了，但為何不算還是不清楚，CM 1 覺得手

冊中應該要有註解，或是 FMC 要顯示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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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 Strike 可能性評估 

在以往的訓練過程中，從來沒有學習到 Tail strike 時的感覺如

何， 只有手冊中有資料可參考在特定重量或外型設定及不同姿態

下， Pitch 多少角度會造成 Tail strike。當時有提出會不會有可能

Tail Strike，CM 2 及 CM 3 都認為應該是飛機已經有 Airborne 然後

又 Touch down，應該比較像 Firm landing，沒有 Tail Strike, 我也有

相同感覺；也曾問 CM 2，飛機起飛滾行時，Pitch 帶的角度多少，

CM 2 覺得應該沒有到會 Tail Strike 的程度，再加上檢查艙壓及其他

儀表數據、請公司 MOC 確認飛機有無異常訊息、請 ANC 檢查跑道

等，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飛機有Tail Strike現象，故三位組員都口頭

同意繼續飛往台北。決定要不要返回 ANC，要有明確的資訊顯示飛

機有 Tail Strike，若返回ANC後發現飛機無 Tail Strike，公司一定會

問依據什麼理由決定返航，若沒有好的理由，雖然不一定馬上會被

公司處分，但會擔心會不會有不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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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 2 

ACARS 使用及交互檢查 

事故當日因非兩階段加油，故 load sheet 較早取得，CM 1 在輸

入 ACARS 資料時，CM 2 正在輸入 FMC 資料，因此沒有進行

ACARS 輸入的 double check。跑道分析數據回傳並印出後，應逐

一檢查機場、跑道、風、重量、速度、推力…等資訊是否正確，速

度則須與 FMC Takeoff Page 之速度做比對，事故當天檢視 ACARS

回傳之跑道性能分析結果時，曾核對天氣、跑道、風向、QNH 等數

據，起飛總重有可能是看到最大起飛重量。由於公司對於如何

confirm 起飛數據並未有統一的規定，也因此組員多半依個人習慣來

執行，每個人的做法可能不盡相同。 

744 型機之最大起飛重量約為 87 萬 5 千磅，事故當日對於起飛

重量的瞭解為超過 80 萬磅，約為 81、82 萬磅左右。個人飛行 744

型機5年多時間，飛行時數3,000多小時，依過去的經驗台北出發之

貨機，其起飛重量大多接近最大起飛重量，此時須使用 full thrust，

V2 約為 170-180 左右。事故當次航班之 V2 約為 155，起飛推力為

TO2，但當時可能因為心裡想著 FMC 之異常狀況，因此並未查覺有

異。 

個人認為在輸入 ACARS 跑道分析所需參數時，一個打一個看

的執行率大約 6-7成。一般兩階段加油時的做法是PM會先行輸入跑

道、風、QNH、溫度、外型、防冰等參數以節省時間，待 load 

sheet 送來時再輸入起飛重量，此時各項準備工作都差不多完成了，

故組員較有時間可以進行 double check，性能數據回傳後須再做一

次核對。 

對於使用 ACARS 取得性能數據的看法是感到很方便，偶而

ACARS 要不到時，還是需要用到 RAM，對於 RAM 中沒有 flap 10

資料，並未感到懷疑，根據CBT訓練，瞭解 flap 10速度會比 flap 20

速度多個幾浬，因此會用這個概念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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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 Cross Check 時之 FMC 不正常顯示及處置 

駕艙準備作業大約進行到 AOM 6.20/22 - Normal Procedures – 

Flight And Cockpit Preparation 的 “Ready for crosscheck”時，

MCDU 的 Scratchpad Line 上出現“Max ALT 0”訊息，當時航路及基

本的 Performance Data（CFP 上的 ZFW、Cost Index 50、Fuel 

Reserves、CRZ ALT 280、外型 F10、加速高度）都已輸入完成，

THRUST LIM 選擇 TO/CLB，過去未曾碰過 FMC 出現“Max ALT 0”

訊息的情形。查對 Performance Page 及航路資料都未發現異狀，

Cruise Page 上 OPT ATL 上是空白的，翻到 Climb Page 後，一般

IRS沒有align完時，Climb Speed是打不進去的，打入340/.84後，

“Max ALT 0”訊息就消失了，OPT ATL 約 3 萬 2、3 萬 3 左右，屬於

合理範圍。如果以個人對系統的觀念來看，FMC 出現“Max ALT 0”

訊息代表這架飛機可能不能飛了，但由於此項訊息後來又恢復正

常，因此沒有考慮取消該次飛行任務。 

FMC 起飛速度顯示 “-”及處置 

當 FMC Takeoff Page 之速度欄位出現 dash line 時，CM 1 曾與

組員討論，嘗試解決問題，逐頁檢查 FMC 之資料是否有誤，但因為

組員心裡都認為 Thrust 是對的，因此仍未找出問題所在。 

事故當日 CM 3 曾於地面時查閱 FCOM，CM 2 則是在起飛後查

閱。CM 2 及 CM 3 皆表示，當日查閱 FCOM 時，並未發現相關內

容，但於事故後實機模擬時，再次查閱機載 FCOM 第 11.40.36 頁

時，則發現有“V Speeds Displays dashes when:”之相關敘述，手冊

內容似與事故當日機上手冊內容不同。 

事故當日原訂使用 25L 跑道起飛，滑行前 Clearance 告知可以

預期使用 14跑道起飛，於更改FMC Departure資料時便發生速度出

現 dash line 的一連串事情，組員決定要依照 ACARS RAS 資料來輸

入後，便依照上面資料進行第一次輸入。申請滑行許可時，航管告

知風向 variable，14跑道現用於進場，希望能用25跑道起飛，C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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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後認為可以接受，只需小心一些，便開始滑行，組員做完 taxi 

checklist 後，CM 2 更改 FMC 之 departure 資料，再次依照 ACARS 

RAS資料來輸入，performance page不須更動，於 thrust page輸入

TO2，翻到 takeoff page速度還是出現 dash line，告知CM 1後便依

照 ACARS RAS 資料第二次輸入速度。 

CM 2 認為 CM 1 在事故當日的精神狀況及反應方面良好，也做

到 think ahead，以其經驗判斷此時節安克拉治的風較亂，因此有計

畫向航管申請 14 跑道起飛。個人除了覺得 FMC 怪怪的之外，沒有

其他方面的壓力。 

起飛滾行、遭遇異常狀況、處置及 Tail Strike 可能性評估 

開始滾行後，因天氣預報有側風、gust 21浬，所以看PFD看得

較多，一直注意翅膀有無被掀起。接近 V1 時，感覺跑道剩的不是很

多，CM 1還讓速度持續接近V2才叫 rotate，當時想法認為可能是風

亂，所以 CM 1 想讓速度大些比較好飛。因為有側風的關係，當日

Rotate 動作與過去習慣相比，稍微慢一些，目的是希望給自己多一

點時間調整，帶起來後有起飛的感覺，然後飛機又坐回去，stick 

shaker 開始晃，當時第一個想法是遭遇 wind shear，便 call out 

“Thrust”，CM 1 將油門推至最大，自己則 hold 住 control column。

Power 增加後速度上來，飛機再度離地，但加速及爬昇率緩慢，直

到爬升至一般 wind shear 發生高度之後，才收 gear，並按速度收外

型。 

起飛後，組員曾討論是否有 tail strike 之風險，但基於以下幾點

考量，3 位組員皆同意繼續飛往台北: 

(1) 檢查艙壓高度上升的速度蠻正常的，並沒有異常的快速，

於 2 萬 8 改平後，艙壓也能夠維持住，因此覺得沒有問題； 

(2) 航管回覆告知跑道上無碎片、刮痕、漆痕等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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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以衛星電話詢問公司機務人員，請其監控飛機狀態，機

務人員表示如發現異狀將會回報。由於自始至終都未接獲

回報，因此認為應無異狀； 

(4) 由於當速度到達仰轉速度時，有稍微延遲一下，並未馬上

帶桿，因此研判實際的仰轉速度應該接近正確的數值； 

(5) 判斷飛機應已離地，直到地面效應消失後，飛機又坐了回

去，感覺比一般 landing再 firm一點，但又不到hard landing
程度。 

Flight plan 原本做到 3 萬 6，後來 CM 1 計算後認為油量夠，因

此決定最高爬升到 3 萬 2。 

公司所提供與Tail Strike相關的訓練及資訊僅止於在手冊上提到

Pitch 達特定度數後，就有可能會造成 Tail Strike。 至於其他部分，

包括模擬機都沒有與 Tail Strike 的相關訓練。 

決策過程中，曾擔心若返回 ANC 後發現飛機無 tail strike，將會

遭受公司質疑或處分，而這也是大部分組員會擔心的事。 

如當時知道飛機受損的情況，一定會回安克拉治落地，但如果

放了油，回去落地後發現飛機沒有受損，一樣會被質疑為什麼回

航。因此駕駛員僅能儘量蒐集最多的資料，做出當時最合適的判

斷。 

疲勞因應 

公司曾發過航醫相關文章，告訴駕駛員如何克服時差問題，但

其內容可能不一定適合每一個人，但人的生理因素恐怕無法靠教育

來避免掉。公司亦曾鼓勵覺得累就請假，不要抱著疲勞上班，對於

容易造成疲勞的派遣，也鼓勵組員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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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M 3 

事件處理過程 

CM 3 知道飛機的大概狀況後就下機做機外檢查，檢查完成後上

機向機長報告飛機狀況，那時看到 FMC 出現平時不該出現的狀

況”Maximum Altitude”的數據為空白，CM 3覺得 FMC怪怪的，雖然

後來好了，但腦中會想若航行中出現問題該作何處置。當 CM 1、

CM 2 進行 FMC trouble shooting 時，CM 3 則翻閱機上波音的

QRH，查看 Cruise Altitude 應是多少，當翻閱到一半時 CM 1、CM 

2 已將問題解決，之後照飛機上之提示卡作組員提示，Briefing 後

CM 1、CM 2則依照程序打東西，打完後發現 take off  page的速度

出不來，V1, rotate及V2都顯示為虛線，CM 3有翻FCOM，但沒看

到在何種情況下速度不會出現，便將書放回(CM 1,CM 2 並沒有看到

CM 3 翻書的動作，因為他們正在 trouble shooting)，後來機長有問

說:「就用 ACARS 的速度與 thrust，大家同不同意？」，CM 2、CM 

3 都同意用 ACARS 的速度，CM 3 同意的基礎為：ACARS 是組員

primary 使用的數據，應該也想不到理由不同意，也不會因機長的緣

故而同意，基本上是相信 ACARS 上面所有的 data。 

飛機準備滑行前， ATIS 上是 25L 跑道，因風向關係組員有請

Delivery 問有沒有 14L 跑道，待換到 Ground 準備滑行時，Ground

希望組員用 25L 跑道，故組員換成 25L 跑道，在換的過程是 CM 2

打，機長開始滑行飛機，機長將 ACARS 那張交給 CM 3，請其查上

面的速度，CM 3 依據 ACARS 那張上面的資料去查 RAM，CM 3 告

訴機長 RAM 上面沒有 flap 10 的速度，故直接查 flap 20，並將 flap 

20 起飛依照ACARS所算的Thrust and Assumed Temperature、零

風、頂頭風 10 浬/時兩速度用紙抄下來，並告知 CM 1、CM 2 這是

flap 20 的速度，隨後將 RAM 放回去，機長看後表示 RAM 速度比較

小，故選用 ACRAS 較大的速度，飛機仍持續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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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 

飛機起飛後，一切系統、monitor等都正常，上有許多 printer印

出來的東西，CM 3 通常之習慣是將那些東西作整理，需要的留下

來，不需要的則丟掉，記得不知是第一張還是第二張即是 ACARS

要的  performance data，CM 3 看著上面的兩個重量，一個是

590000多磅；打錯的那一個，另一個是840000多磅，CM 3記不得

840000 多磅是什麼重量，應該是跑道可用之最大重量，但不確定，

便伸手向前面拿 load sheet，對一下重量，當時覺得好像看到問題

了，便向機長說：「看到問題」，CM 3 發現問題前並不覺得 ACARS

有問題。 

ACARS 上面並沒有個別欄位之註解，記得 CBT 電腦課程好像

有講到。由於 FMC 數據出不來，故翻 RAM 是想作一比對，確定起

飛數據是 ok 的，完全沒概念可能推力都不對，就直接看了 ACARS 

所算 take off 2 推力的 Assume Temperature 55 還是 58，再到 RAM

上面找，減推力溫度的最大起飛重是 600000磅多，然後將速度抄下

來給機長。當時FMC出現虛線，第一反應是去翻FCOM看是否有此

情況，當時翻到那頁是沒有講為什麼出不來，便將其放回去，印象

當中沒有看到 display dash line這三個狀況，事故後第二天到公司辦

公司翻則有這三條，第二條便是當時的狀況，所以我覺得應是當時

在飛機上看錯了，後來 CM 2 告訴 CM 3 他也有翻但也沒看到，可能

兩人都 miss 掉了這一段，若當時有看到這一條可能會發覺有東西輸

錯了，若是沒有則會認為 FMC 壞掉了。公司規定飛行以 ACARS 為

primary，其次是 RAM，數據會與 FMC 上的作比對，但通常速度的

差別不會超過 1至 2浬，若差別太大則會作檢查，若 ACARS要不到

起飛推力，則用 RAM 選擇；看重量。 

AOM上面有說輸入ACARS時要verify，但其方式並未規定，每

個人可能不一樣，CM 3 主要是以目視方式來檢查。CM 3 表示，

FMC 在 key in 時若 key 錯會馬上發現，第一是它不吃，而且組員間

也有 cross check 之機制，這些都會發現 key 錯，再者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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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按錯機率非常少，若輸入較重要的如 zero fuel weight，

操作上是由機長唸，F/O打入 scratch pad，另外 scratch pad上還要

再唸一次，之後才輸入進去；這是 CM 3 對 AOM 上之解讀，所以較

不會錯，此外可能打錯的有：航路風也可能打錯，flap 也可能會打

錯，CM 3作法是機長order 多少 flap，其會再看FMC的設定一下，

以免出錯，速度是依照 ACARS 或 FMC 比對下所以較少出錯，至於

cruise速度也很少打錯。此次CG, zero fuel weight及FMC輸入都有

照上面一個說一個打的方式作，FMC 的作法是公司規定的所以線上

人員都是這樣做的，但 ACARS 則不同，此班貨機因不需上下貨，

故重量是固定的，所以組員上機後，得到 ATIS 即直接打 ACARS，

與客機不同，照程序當時 CM 3 在執行機外 360 度檢查，輸入 FMC

的則應是 CM 2。 

CM 3 表示，在機上若需要翻手冊，屬重要的資料是一定會查

到，若只是參考資料或對飛航影響不大的，受時間影響的情況下不

一定會查的完，若是駕艙資料電子化，CM 3 表示很方便，但並非每

位組員都適用。地面上若有可供飛航組員諮詢的 team 當然好，但在

使用 ACARS 溝通上有時未盡詳細，或兩方接收訊息不一，造成誤

解，另外是打衛星電話，但成本太高。 

Tail Strike 可能性評估 

事故當日航機起飛穩定後，組員討論了機輪二次觸地，我們都

認為是機輪觸地，也互相 confirm 過，也考慮會不會有打到跑道尾的

燈光或裝備，跟 ANC 確認跑道沒有任何損傷的痕跡、也沒有遺留物

後決定繼續返回台北。組員討論後決定 close monitor cabin 

pressure and use lower Flight Level，且對繼續回台北沒有異議。我

們不覺得是 tail strike，但如果有已知 tail strike 的現象需要回航的話

是會擔心判斷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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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若手冊中明確規定 verify 方式，如一個打一個唸，則較不會出

錯，另外 FMC 若出現 dash line，可以有 message 使駕駛員較易辨

別錯誤，而不會誤以為 FMC 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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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單 
1 B-18723 國籍登記證書影本 
2 B-18723 適航證書影本 
3 CM1 個人訓練及考驗紀錄影本 
4 CM2 個人訓練及考驗紀錄影本 
5 CM3 個人訓練及考驗紀錄影本 
6 CM1 飛航時間紀錄單影本 
7 CM2 飛航時間紀錄單影本 
8 CM3 飛航時間紀錄單影本 
9 最近 3 個月該機駕駛員之個人飛航任務派遣情況表 

10 事故航班之飛航文件影本 
11 CM1 訪談紀錄 
12 CM2 訪談紀錄 
13 CM3 訪談紀錄 
14 中華航空公司 FLIGHT OPERATIONS MANUAL （FOM） 
15 BOEING 747-400F Airplane Flight Manual （AFM） 
16 BOEING 747-400F Airplane Flight Manual, Volume 2 
17 BOEING 747-400 Flight Crew Training Manual 
18 BOEING 747-400 Flight Crew Operations Manual （FCOM） 
19 BOEING 747-400 Flight Crew Operations Manual, Volume 2 
20 BOEING 747-400F 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QRH） 
21 中華航空公司 B747-400 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22 中華航空公司 747-400 飛機操作手冊 
23 中華航空公司 INSTRUCTOR MANUAL 
24 中華航空公司 FLIGHT CREW TRAINING PROGRAM 
25 中華航空公司 B747-400F 跑道分析手冊 
26 中華航空公司 B747-400 AOC-5 USER GUIDE 
27 中華航空公司 B747-400 最低裝備需求手冊 （MEL/CDL） 
28 中華航空公司 OP-37 組員派遣部簽派組簽派作業準則 

附註：上列文件之有效版期及資料時間皆以事故發生時為準 
29 中華航空公司有關駕駛員飛行疲勞教育之教材 
30 中華航空提供給駕駛員之 Tail Strike 相關飛安資訊列表 
31 BOEING 747-400 FANS, 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Pilot’s 

Guide 
32 飛航組員駕駛艙準備作業模擬紀錄 

 


